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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主旨 

一、研究緣起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98 年 12 月截止的統計，所有外籍配偶人數(包含大

陸港澳籍)女性總共 429,495 位。外籍配偶相繼從民國 80 年代之後陸續嫁到

臺灣，國人與外籍、大陸港澳人士結婚占總結婚對數比例於 92 年達最高峰

占 31.9％。為有效遏止假結婚來臺，內政部於 92 年底實施大陸配偶入境面

談制度，外交部亦於 94 年起加強外籍配偶境外訪談，因為法令的規範，跨

國婚姻的比例已經有緩和的趨勢。目前外籍配偶按國籍別區分以大陸、港

澳地區人士較多，東南亞地區以越南籍最多，印尼籍居次，其次為泰國、

柬埔寨、及菲律賓等。 

 

外籍配偶婦女在台灣的適應，經由政府多年來主動的協助輔導，成效

卓著，唯較少被大規模的了解是外籍配偶婦女在台灣的就業及學習的問題

和需求。政府基於保障本國國民工作的機會，或是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

考量，對於大陸籍外籍配偶在台灣居留期間有不少的限制(鄭，2008)。截至

內政部的資料顯示，外籍配偶婦女歸化國籍有 71,856 位，外僑居留 57,321

位；而大陸港澳地區配偶婦女，入出境許可證 108,352 位，依親居留 57,724

位，長期居留 34,821 位，定居證 54,377 位。 

 

以就業身分別而論，東南亞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在就業方面的法令規範

並不相同，大陸配偶在台居留與工作受到的限制較多(鄭，2008)，而東南亞

籍配偶，來台後即可申請居留簽證，之後 3-4 年間可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在未取得身分證前有居留證即視同有工作權利，雇主有義務幫勞工加入勞

保，保障外籍配偶婦女的工作福利。另外，大陸港澳籍外籍配偶，根據 97

年 12 月 11 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把大陸港澳籍外籍配偶取

得台灣身分證的時間，由現行八年縮短為六年，但是，大陸配偶必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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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依親居留後，始得申請工作證，才享有工作權。 

 

對象 外籍配偶 大陸配偶 

法源 就業服務法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工作資格 結婚來台入境十五日內即可申

請外僑居留證。取得後無需申請

工作證，即可從開放性的工作 

探親團聚期間不得工作。依親居留

期間、需申請工作許可。 

學經歷認證 依教育部所定-外國學歷審查認

定作業要點進行 

尚未開放採認 

(引用鄭津津整理，2008) 

 

然而外籍配偶具有居留證期間，雇主必須擔心外籍配偶的居留期限及

可能無法任用很久的顧慮，因此大部分較為保障的工作多會僱用具有中華

民國身分證的外籍配偶。此外少部分的外籍配偶希望保留原國籍，因為擔

心在台灣的生活如果不如意時可以再回原國家生活。目前國內政府針對外

籍配偶的就業以經打破有關身分別的限制，外籍配偶婦女在台灣有居留證

即可以有穩定的受雇工作權利，但是基於很多的外籍配偶認為具有中華民

國身分證才有工作機會，因此在資料收集的同時必須考量外籍配偶婦女的

身分及可能接觸的相關工作及經驗。 

 

除了身分別攸關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就業影響之外，國內一份分析內政

部 9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資料，研究報告中指出跨國婚姻

的婦女勞動參與，法規限制是影響外籍配偶在台就業的關鍵因素，當外籍

配偶順利通過法律審核得以進入國內勞動市場時，影響其勞動參與的層面

其實與一般婦女無異，來自家庭特質或居住地區方面的影響相當程度決定

了她們所能從事的工作特性(董，2006)。另一份高雄縣越南籍外籍配偶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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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顯示有八成以上具有就業的意願(鄭，2005)，同時此意願可能受到

丈夫無工作傾向、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結婚年數與最年幼子女年齡等重

要特徵的不同，具有明顯的差異(董，2006；鄭，2005)。 

 

在台灣之東南亞籍配偶約有 50%在 20 歲以下結婚，教育程度、收入都

顯著偏低；相較之下大陸港澳籍配偶年齡及教育程度較高。從 92 年內政部

「大陸配偶及外籍母親生活狀況調查」的普查資料中得知可知女性東南亞

外籍母親在原屬國受教育以國中與初職最多佔 35.5%，且在訪談過程中外籍

母親有語言障礙無法自行回答問卷問題佔約 21.6%，若是再加上與國人認識

的方式 48%是親友介紹及 37.8%為婚姻仲介，婚姻的基礎穩定性不高此皆會

導致婚姻生活中的適應困難(陳，2001；呂，2001；夏，2000)。 

 

此外國內目前衛生署的婦女健康政策內容上有提及外籍新娘之生育保

健問題並認為經婚姻仲介管道的婚姻係匆促湊合，主要目的在於娶妻生

子，這類外籍新娘，年紀輕，教育程度低，又加上文化背景之差異，故所

引致的生育保健問題不容忽視，因為孩子的養育問題是在母親，建議必需

強調要有多種語言的衛教(Baker, 2001)，因此可以了解到外籍配偶家庭週期

當中，有可能正處於家有幼兒的階段，此時重要家人的想法可能足以決定

外籍配偶是否工作或是在家中擔任婦幼照顧的責任，因此外籍配偶婦女的

家庭關係及所得到的支持，是資料收集的重點(王，2004)。 

 

    呈上所述，外籍配偶婦女來台初期以完成育齡婦女任務為家庭所期

待，往往來台不久即面臨生產及當母親的任務，由於其年齡偏年輕，在母

親角色上的確立及熟練上，需要家人的協助，待子女上托兒所或是幼稚園

之後，外籍配偶婦女才有可能開始認真的找尋相關好的工作經驗，此時因

為在台灣的生活穩定，家庭關係及朋友關係成熟，往往透過朋友的介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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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到工作，進入工作的訓練，但是因為語言及認知上的差異，在工作上

可能會有不公平的待遇，這些相關的訊息必須讓外籍配偶婦女在工作之前

即先能了解，且知道如何求助，同時其配偶及家人也必需有同樣的了解。

同時釐清過往工作經驗性質、待遇及相關的權利。 

 

    政府單位並不能完全知道外籍配偶婦女的生活狀況，但是必須經由媒

體、資料的傳遞讓所有外籍配偶婦女知道其權利與法律上的責任，如此以

來，外籍配偶婦女在台灣的生活就可以真正的生根。如果是家庭的因素，

外籍配偶婦女來台後就有工作上的需要，則家中的幼兒及老人必須有適當

的托老及托育的服務，此外在工作時，雇主應該要有適當的職業訓練及語

言上的協助，雖然目前是經濟的冰點時期，台灣的成人期人口面臨很大的

經濟壓力，但是也同時在儲備學習及工作的能力，以迎接未來的景氣復甦，

就在此時政府的相關職業訓練機會也必需考慮到這群持有居留證的外籍配

偶婦女，鼓勵她們能夠參與。 

 

    在外籍配偶的學習上，她們來台後可以參與政府所舉辦的相關語言訓

練(台語、國語)、職業訓練(如美髮、餐飲、專門翻譯人員)等，促進外籍配

偶婦女了解及融入台灣生活，此時因為對於台灣環境的不熟悉及害怕，需

要家人陪同參與課程。上述的討論顯示，如何讓外籍配偶婦女家庭婚姻上

穩定，在台灣的學習充足，才有可能建立長遠的生涯規劃，找到合適的工

作及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外籍配偶來台灣的初期，警察同仁的訪視及後續衛生局的護理訪視

都必須關心到外籍配偶的生活狀況，如語言表達、原國籍語言文字的翻譯、

相關外籍配偶諮詢專線及基金會資料，後續必須再有電話的追蹤，由通譯

人才進行母語的關心與問候，經過語言的學習之後，可以由本國專業的就



 7  

業輔導專家及護理專家進行電話或是家庭的訪視，目的是讓外籍配偶學習

及接觸到與本國籍婦女相同的訊息與照顧，最終的目的是新手外籍配偶婦

女需要得到帶領，而已經適應台灣生活的外籍配偶婦女可以擔任教練的義

務，傳承在台灣生活的相關經驗，也可以互相聯繫並保留原國籍的相關文

化傳統。 

 

另外，相關報導指出，大陸籍配偶在語言使用上相同，生活適應較好；

相較之下東南亞外籍母親的生活適應因語言障礙而明顯較有問題(邱，

2000；陳，2003)，本研究以文化及社會學的角度，認為除家庭關係外，社

會文化被視為是外籍配偶的整體生活方式 (俞、陳、王，2004)，外籍配偶

婦女在接觸二個文化後會有文化融合的過程(acculturation)(Berry,1980)，基

於世界上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思維的差異，即西方文化具有宗教的上帝

觀，對其他文件有相對的排斥性，因此屬二元對立的思維；相反的東方文

化以中國文化為代表，採自然觀，追求和諧，屬整體的一元的思維(成，

1994)，大陸籍配偶、東亞國家與台灣同屬於東方文化的思維是否就能減低

來台灣後的適應，可以是一個了解外籍配偶婦女就業及學習問題與需求的

因素。國內多為學者提到外籍母親適應上的問題不應該如內政部主導的「外

籍新娘生活適應班」，和教育部主導的跨國婚姻子女教育優先權政策，明

顯充斥著「種族中心主義」的文化態度，而未考量到外籍母親原生國文化

(李、張，2004；Liu, 2007)；同時也有學者提到外籍母親被希望能擔任好媳

婦的本份照顧家人，其家庭生活等於是所有的社會生活，經常受到先生或

家人的阻止，無法出外上課或認識朋友(陳，2003)，這都是負向文化融合的

所產生的現象(Bocanegran, 1998)。因此採以Berry的為基礎，運用Barry’s The 

East Asian Acculturation Measure (EAAM)的問卷方式，經過在台灣從新的翻

譯及信效度的分析，問卷的內含可以分類為統合(integration)、同化

(assimilation)、隔離(separ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Navas,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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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hez, Rojas, Pumares, & Fernandez,2005)(表一)。多數的文獻提到在文化

融合的調適中，包括語言使用、新聞、社會接觸等公共領域範疇內，移民

婦女皆會選擇統合(integration)；而包括兒童養育、文化習慣與慶典等私人

領域範疇都傾向是隔離( Arends-Toth, & Van De Vijver, 2007；Liu, 2007)。綜

合上述 3 方面來討論外籍配偶婦女的就業與學習的問題與需求。 

表一、文化融合的四大分類 

 維持與新社會文化互動 不要新社會文化互動 

維持自我民族意

識 
統合(integration) 隔離(separation) 

不要自我民族意

識 
同化(assimilation) 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有鑒於這些因素，本研究參考國內相關文獻擬訂外籍配偶婦女的就

業、學習的問題與需求調查之問卷。經由本研究所收集到的相關外籍配偶

婦女就業與學習的問題與需求，將可設計為各國文字的衛教單張，未來可

放至於戶政事務所、衛生所、會館等處或是相關的網站上，供外籍配偶婦

女或是政府機構的負責人及雇主查詢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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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化融合概念對移民者健康議題的影響 

移民美國的老年婦女，有較低文化融合程度，且保有原國籍文化價值，在

癌症篩檢的行為上是不同於當地美國婦女。文化融合被定義為個人從原生國文

化轉到新的主流文化環境所經歷的心理社會調適，而非英語系移民者來到美

國，語言使用是文化融合很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影響移民者健康服務的使用

(O’Malley et al,1999;Acevedo,2000)。因此，研究者透過包含傾向、使能、增加

等因素影響篩檢行為的概念架構做共 54 位華裔婦女的五場焦點團體，資料顯

示，除了收入及保險會影響健康照顧及癌症篩檢外，語言障礙是使能因素中最

大的障礙，其次是轉診系統與等待會影響到華裔婦女的癌症篩檢，可見文化融

合是使能因素中必須被探討的(Liang, Mandelblatt, &Pasick, 2004)。ㄧ項針對 240

位華裔美國人另類醫療的研究發現，在 Anderson 行為模式之使能因素中加入文

化融合及健康信念，對另類醫療選擇具有預測，未來研究必須加以驗證，不同

文化背景的影響(Wu, 2004)。 

由於大陸籍配偶在語言使用上相同，生活適應較好；相較之下東南亞外籍

母親的生活適應因語言障礙而明顯較有問題(邱，2000；陳，2003)，從 92 年內

政部「大陸配偶及外籍母親生活狀況調查」的普查資料中得知可知女性東南亞

外籍母親在原屬國受教育以國中與初職最多佔 35.5%，且在訪談過程中外籍母

親有語言障礙無法自行回答問卷問題佔約 21.6%，若是再加上與國人認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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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48%是親友介紹及 37.8%為婚姻仲介，婚姻的基礎穩定性不高此皆會導致婚

姻生活中的適應困難(陳，2001；呂，2001；夏，2000)。由於外籍配偶平均結婚

年齡為 22.93 歲(臺閩地區 93 年結婚平均年齡新娘為 28.0 歲)屬較為年輕，且常

常都是婚後很快就懷孕生子，維持家中的照顧活動(周，2001；王，2002)，因此

國內目前衛生署的婦女健康政策內容上有提及外籍新娘之生育保健問題並認為

經婚姻仲介管道的婚姻係匆促湊合，主要目的在於娶妻生子，這類外籍新娘，

年紀輕，教育程度低，又加上文化背景之差異，故所引致的生育保健問題不容

忽視，而幼兒的保健照護亦需給予協助，兒童照顧會受到文化的影響，因為孩

子的養育問題是在母親，必需強調要有多種語言的衛教(Baker, 2001)，並且由衛

生工作人員予以收案管理，提供必要之協助。  

早在1936年美國民族誌學家定義文化融合為不同文化相接觸所產生現象的

瞭解(Sills,1997)；社會科學研究學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1954)

認為文化融合的改變來自於直接文化傳輸的結果。而心理學家 Berry (1980)提出

文化融合壓力的模式，說明調適有 3 個型式如下：(a)調整(adjustment)：主要目

的是讓文化接近到另一種同質性(homogenization)的文化，或是以其中一種文化

為主的同化。(b)反應(reaction)：主要目的是要降低衝突來源，可經由本國政策

改變或機構的改變。(c)退縮(withdrawal)：主要是改變發生於特有文化接觸區域

性移除，回復到原先保留的或是建立原本文化的國家。在調整過後，文化融合

過程可以減少衝突，從而導致較高層次的文化凝結，結果有 2 種可能：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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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文化佔優勢而成為主要文化；一是兩文化互相修正，各取所需(李、張，2004)。

國內多為學者提到外籍母親適應上的問題不應該如內政部主導的「外籍新娘生

活適應班」，和教育部主導的跨國婚姻子女教育優先權政策，明顯充斥著「種

族中心主義」的文化態度，而未考量到外籍母親原生國文化(李、張，2004)；同

時也有學者提到外籍母親被希望能擔任好媳婦的本份照顧家人，其家庭生活等

於是所有的社會生活，經常受到先生或家人的阻止，無法出外上課或認識朋友

(黃，2004)，這都是文化融合的所產生的現象。 

在健康議題上，個人在文化融合發生後，可能會造成的後果如下： 

1.健康議題知識與態度：一項針對移民美國的 656 位韓國婦女所做的調查，

以在美國生活的比例，出生地、宗教、語言、寫作技巧做為文化融合的內涵，

發現文化融合可以部份地預測韓國婦女的健康預防行為，文化融合較低的婦女

不曾做過子宮抹片檢查．生理檢查．或是乳房攝影檢查比例較高(Sohn, Harada, 

2005) 。針對 207 位越南裔美國學生的健康知識做調查，以 12 題文化融合問卷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fy Acculturation Scale)為主，結果發現高文化融合婦

女較多性行為且會規律做子宮頸抹片檢查，而低文化融合婦女認為子宮頸癌症

的篩檢只對已婚重要(Yi,1998a)。 

2.健康結果：在一項包含 3154 位拉丁裔及 33247 位非拉丁裔的資料分析中，

(NHIS,1991)，在美居留的長短來代表文化融合的高低程度，結果顯示拉丁裔婦女

的高文化融合，相較於低文化融合者，在控制年齡，社經地位等變項之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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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兩倍高的抽菸率，中到高程度的酒精攝取，及高運動率，還有 1.5 倍高的高

BMI 發生率，(Abriaido-Lanza,Chao & Florez,2005)。在一項針對 817 位拉丁裔家庭

的調查，以語言使用能力，民族認同感及在美國的個後代當作文化融合的內涵，

結果顯示不適當的產前照顧。家中多位孩童與預防接種率不良有關，而高文化融

合導致預防接種率不良，可能是缺乏的社交網絡及低文化融合者有拉丁裔家庭足

夠的支持系統(Anderson,Wood,& Sherbourne,1997)。在加拿大進行的二波

(1994-1995)、(19996-1997)兒童發展的調查，樣本為 4987 位 1 到 5 歲的兒童，分

別以動作及社會發展技巧(Motor and Social Develpomental (MSD))測量 1 到 3 歲兒

童，修正過的皮巴比圖式語彙測驗(revised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PPVT-R)

測量 4-5 歲的兒童，而 6 到 7 歲兒童則測量數學與閱讀、整合能力，結果發現第一

波資料呈現母親有憂鬱，及是移民者，1-3 歲孩童顯著有發展不良現象，且以男孩

較顯著，而 4-5 歲兒童呈現發展不良與母親的憂鬱有關。整體而言，1-5 歲的兒童，

如果是男孩，且母親是移民者，有憂鬱傾向，孩童發展不良的確定達統計上顯著

意義。(To et Al., 2004)。 

因此護理人員在做評估的時候必須要考慮文化的因素，尤其是文化相關的

照護措施(Baker,2001)。移民婦女因為語言能力的不足，需要進一步探討相關的

藝術例如傳統健康的性命，增加文化融合的內涵，例如文化的自覺，尤其是對

於少數民族的研究。文化議題的研究方式有助於了解這群民族預防服務的使用

及知識程度的了解，藉由提供符合語言及文化內涵的健康照護環境，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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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文化影響健康的障礙。 

 

第二節 健康狀況 

一般健康問卷(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GHQ)是廣泛應用於社區、人

群、心理健康的篩選。於 1972 年被發展出來，原始用於一般性醫療及出院(的

自填式問卷)情境，(Pan,Goldberg,1990)。目前被廣泛使用於流行病學調查的

GHQ-12，問卷以描述具精神症狀為主，經由因素分析可萃取為 3 大因素：焦慮

與憂鬱，社會功能失常，失去信心，(Fei, et al,2004)。在以色列一項針對蘇俄移

民者與當地以色列人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distress)與心理疾患罹病率的調查

顯示，蘇俄移民者的 GHQ-12 分數顯著高於當地人，且有明顯的心理疾患，可

知此問卷適於呈現移民者的生活壓力(Mirsky et al, 2008) 

鄭(1985)年翻譯 GHQ-30 題合併另外 30 題以中國人對疾病概念看法的描

述，尤其是人與環境的平衡，食物冷熱觀念、家庭朋友關係，一但此平衡失去，

情緒壓力及產生，身心症似神經性疾病及產生，此通常關係於求助的行為，這

些即 CHQ-30(新的 GHQ30)的內涵，問題描述包括：頭痛、眩暈、心悸，身體、

四肢疼痛、呼吸困難、腸胃不適、四肢不穩、麻木，疲倦、火氣大等身心症狀，

有與家人，親密朋友的關係，分別讓個案填 GHQ-30 與 CHQ-30 問卷，經過社

區樣本中正常與疑似個案分組的比較及鑑別功能的比較，證實此新的 CHQ-30

問卷可以使用於社區的個案。之後分別取 CHQ-30 及 GHQ-30 問卷其中的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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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組合成 CHQ-12 問卷，來自 GHQ-30 的 6 題以焦慮及憂鬱為主要因素，

而來自 CHQ-30 的 6 題以身心症狀及感受、人際困難 2 個因素為主(Cheng, & 

Williams, 1986)。ㄧ項研究證實 CHQ-12 可以達到 CHQ-30 相同的敏感度(Chong, 

& Wilkinson,1989)，而且具有足夠信度 Cronbach α=0.84-0.83 運用於臺北地區及

醫院的個案，唯 CHQ-30 可以淬取出的 4 個因素焦慮及擔心、身心症狀、社會

功能失常、憂鬱及家庭關係貧乏但是 CHQ-12 並未有相同的因素，未來可能需

要其他的研究來證明(Cheng, Wu, Chong, & Williams, 1990)。由於本研究的對象

是懷孕或產後有孩子的婦女，一項比較產後婦女憂鬱狀況的研究結果顯示

CHQ-12 宇貝式憂鬱量表、愛丁堡產後憂鬱量表同樣可徵測出婦女產後憂鬱的狀

況(Lee,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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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屬於一年期計劃，採橫段式的調查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系列三角檢視的研究方法，主方法採用量化研究中的郵寄問卷

調查，質性方法為輔助工具，質性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為求研究資料蒐

集的周延性，先收集質性資料，將質性訪談的內容分析後修正、補充並發展成

量化工具，之後，進行郵寄問卷調查。 

(一)、質性訪談 

    本研究質性訪談的方法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旨在確立量化工具的修正、補充

及發展。在蒐集方法上，首先，半結構式的訪談法，依文獻探討後的初步方向

與概念模式擬定訪談大綱，考慮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的研究對象，人在此社會條

件下所面對的經驗意義必然所有差異，其分析與詮釋的觀點也會有所出入，故

本研究考慮城鄉距離的不同，各縣市就業特色的不同，分別選擇台北及高雄兩

地做為質性訪談的研究對象來源。 

    本研究以台北市兩處新移民會館的外籍配偶婦女做為資料蒐集的對象，分

別是萬華區及南港區新移民會館。首先必須通過台北市民政局的審核及協助，

去文相關研究計畫書的內容及訪談大綱，才能以研究者的身分進入新移民會

館，之後由台北市民政局的檢視核定後，提供會館的外籍配偶婦女學習活動時

間表，方允進入會館做研究調查。之後本研究的研究助理隨班與外籍配偶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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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並慢慢建立雙方信任的基礎下，再行徵得同意才進行訪問的動作。 

    另外，高雄則選擇農業大鎮美濃做為研究對象的蒐集來源，以滾雪球的方

式找尋研究對象，並由研究助理進行訪談，資料蒐集。 

訪談結果依訪談筆記及錄音逐字謄稿，從資料編碼的過程，在開放登錄中

將受訪者敘說的各種現象及訪談筆記加以分類命名，再將編碼結果歸納出不同

的概念及類屬，檢證資料的假設，發現問題的原因，本研究的質性分析套用樣

板式的內容分析法，採用分析大綱，已開放的方式進行分類，不斷依據文本檢

視與修正，在詮釋架構內加以表達與詮釋。 

最後分析歸納研究結果，發展與補足理論架構，作為修正及確定問卷工具

的建立。 

 

(二)、量化研究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的調查對象以台灣地區六縣市的外籍配偶（包含大陸地區、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之婦女為主，包括台北縣、桃園縣、台中

縣、彰化縣、高雄縣及屏東縣等六個縣市。此六縣市中，台北縣是越南籍、菲

律賓籍、大陸地區人數第一名及印尼籍、泰國籍、柬埔寨籍人數第二名，桃園

縣是印尼籍人數第一名及越南籍、大陸地區人數第二名。基於各縣市就業特色

的不同，分別選取台中縣、彰化縣、高雄縣及屏東縣等4個中南部縣市，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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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環境的多元性，期望收取最大量的資料，因此估計大約每縣市200名，並維

持每縣市200位及每個國籍180位，大陸籍300位，共計完成1,200名外籍配偶婦

女，最後此資料的代表性為母群體的0.47%。 

本研究最後取得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的外籍配偶名冊，得以進行抽樣

電話調查，由研究助理進行電話的訪視，確定外籍配偶目前在家無業狀態，並

徵得接受問卷調查的同意，以郵寄方式寄出問卷；而台北縣、台中縣、高雄縣

是經由民間團體或是外籍配偶服務中心協助收案。最後6縣市皆有透過機構協助

個案的收集，如下：台北縣善牧基金會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桃園縣社會處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桃園縣教育局新移民學習中心、桃園縣忠貞國小、桃

園縣中正社區發展協會、桃園縣社會教育協進會、台中縣社會處、彰化縣新移

民協會、彰化縣東芳國小、彰化縣大村區外籍配偶關懷據點、彰化縣社頭區外

籍配偶社區關懷據點)、彰化縣員林區外籍配偶社區關懷據點、彰化縣二水區外

籍配偶社區關懷據點、高雄縣善牧基金會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高雄縣魔法

屋、高雄縣蔡文國小、高雄縣前鋒國小、高雄縣岡山國小、高雄縣南興社區、

屏東縣世界和平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屏東縣大武山基金會、屏東縣東隆

國小、屏東縣潮州國小、屏東縣崇文國小等。完成1,231名獨立樣本家庭之外籍

配偶婦女就業與學習問題及需求的調查。 

    樣本的估計依照文獻上所建議如果變項符合常態或橢圓分配，每個變項5個

樣本足夠，但是如果為其他分配，每變項要10個樣本(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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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測流程 

    本研究正式施測採用郵寄問卷，對於研究者其優點在於可近性，容許以低成

本進行大範圍地理區域的蒐集，減低廣泛調查必須耗費的時間成本及交通花

費。另外，可以降低訪談者個人特質與訪談技巧所產生偏差的錯誤。對於受訪

者來說，其優點在於有足夠及方便的時間填答，並且填答時享有隱私權。 

    此外郵寄問卷的缺點是回收率低，比較容易造成偏差，如果未回覆的受試

者，明顯不同於回覆的受試者，所獲得的資料將無法真實呈現實際的情境，因

此本研究的實際施行將會運用下列的措施常識提升郵寄問卷的回收率： 

(一)本研究將聘請不同國籍的大學在學生或是畢業生進行問卷翻譯的工作，並準

備符合外籍配偶國籍語言的說明書，簡單的陳述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對象參

與的重要性，誠摯的邀請研究對象參與研究，將追封說明信放置在郵包內的

第一個位置。 

(二)適當的問卷設計，必須編寫清楚易懂的內容，措詞清楚，明瞭的標示，問卷

長度適中，問題次序的編排能先將受試者感興趣的題目放在前半部。在問卷

外觀設計上，能夠給予受訪者清爽、對稱，富有專業性的良好印象，其字體

的選擇不讓填答感到吃力的情況為主。最後在該問卷的表頭處，清楚標註本

研究的執行機構及補助單位，強調這是一樣保密性的學術調查，並附上詳細

的聯繫方式，在不同問卷的結尾加註簡單的提示與鼓勵，問卷的結尾提醒檢

查，是否都有作答完畢，並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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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獲得滿意的問卷回覆率，將附上貼好郵資且標上回郵住址的回函信封。 

(四)提供誘因，設法引起受訪者的興趣。為了避免有人收下獎勵後，不做出任何

回應的潛在風險，於該問卷寄送時附上精美獎勵品的彩色照片，並說明研究

者收到問卷的回覆後，將寄出此獎勵品，提升問卷的回收率。 

(五)由研究助理負責電話訪談，逐一確定受訪者為待業在家的狀態，經解釋後取

得同意，再 

將問卷進行寄出的動作。為了避免不同的訪談員有不同的特質或是不同的訪談

情境會影響資料收集，將設計標準化的訪談指引。 

(六)問卷寄出後，進行追蹤提醒的方式。寄出問卷一個禮拜之後，寄出一張提醒

卡，提醒所有研究個案，研究單位已經在某年某月某日寄出問卷，敬請回復。

三個禮拜之後，如果沒有收到回郵問卷的時候，再寄一份問卷給未回覆者。

七個禮拜之後，如果還沒有收到回郵問卷的時候，以掛號的方式，再寄一份

新的問卷以及說明信，強調對方參與的重要性。除了提醒卡的使用外，另外

搭配訪談員以電話方式進行接觸，提升回收率。 

(七)本研究將提供具有匿名性的問卷，讓受訪者填答的意願增高。除本研究的相

關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助理外，任何人都將無法取得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嚴謹

資料的保密性。而在受訪者的問卷回函之後，因為必須追蹤問卷的回覆率，

其信封上的代碼用確認問卷的回收狀況，而相關問卷及信封分開處理，須保

持保密性的保護，不將資訊洩漏出不屬於研究小組的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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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翻譯 

    所有問卷都必須進行翻譯不同國家的文字敘述，之後請 5 位分別懂得中文與

各國文字的專家將中文問卷翻譯成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文，再經

由 5 位懂得中文與各國文字的台灣專家做反翻譯者，最後由一位在大學任教的中

文專家比較原中文量表與反翻譯中文量表間的一致性。 

    有關於文化融合、健康狀況、就業需求、就業問題、學習需求、學習問題

的效度，採內容效度指標，經由 10 位專家，包括業界 3 位專家、政府機構 3 位

專家、學術單位 4 位專家，鑑定內容之適切性，並加以修改，確定內容的完整

性與文字清楚，內容效度指標達.80 以上，另一方面進行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

的檢測，請 10 位外籍配偶填寫此問卷，其中大陸籍 2 位、越南籍 2 位、印尼籍

2 位、泰國籍 2 位、柬埔寨 1 位、菲律賓 1 位，計算所需花費的時間，結果約

15-20 分鐘可以完成，除段落錯誤，及拼字問題做修正，受測者皆表示內容可以

瞭解，表示此問卷的可讀性(readability)及可行性(feasibility)。 

    預試階段採立意取樣，徵求 53 位外籍配偶的同意，進行文化融合問卷的預

試，結果內容一致性度標準化 Cronbach's Alpha 係數值為.79；健康狀況為.93；

就業需求為 0.726；就業問題為 0.561；學習需求為 0.865；學習問題為 0.648。

再測信度相關系數值如下，文化融合為 0.749；健康狀況為 0.750；就業需求為

0.696；就業問題為 0.596；學習需求為 0.615；學習問題為 0.593，顯示本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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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具有良好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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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質性訪談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以台北市兩處新移民會館的外籍配偶婦女做為資料蒐集的對象，分

別是萬華區及南港區新移民會館。台北我們依照課程表上有開課的時間選定台

北市萬華閩南語研習班及南港新移民會館指甲彩繪班做為質性訪談來源。本研

究的研究助理隨班與外籍配偶初步認識並慢慢建立雙方信任的基礎下，再行徵

得同意才進行訪問的動作。 

    高雄則選擇農業大鎮美濃做為研究對象的蒐集來源，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

研究對象，並由研究助理進行訪談，資料蒐集。 

    質性訪談過程中，由訪談員詳細跟受訪者清楚交代訪談的計畫，告知訪談

大綱，除了以筆記的方式快述記下對話內容，另徵求受訪者同意錄音紀錄，受

訪者有權利拒絕。在訪談結束後，同時將錄音檔及訪談筆記等相關資料轉錄為

逐字稿，進行資料編碼的過程，從編碼結果歸納出不同的概念，發現問題的原

因。 

    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及防止任何可以辨別出受訪者的相關資料，其姓

名皆透過原生國籍的英文字母依序化名，若有聯絡或是錄音資料的使用，除研

究人員之外，其他人一律無法取得，並妥善保管，杜絕外流。 

    本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逐一整理如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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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受訪者資料 

姓名 

(化名) 

年齡 原生國籍 原生國家學歷 原生國家工作經歷 來台時間 身分別 台灣居住地 

C1 30 中國 國中 家鄉賣衣服 1997 依親居留 高雄縣美濃 

V1 30 越南 小五 在家幫忙(賣飲食) 2004 永久居留 高雄縣美濃 

I1 28 印尼(華人) 小六 無工作 1999 身分證 高雄縣美濃 

C2  中國 高一 武裝部(公家機關)負責收房

租 

1999結婚 

2000來台 

長期居留 高雄縣美濃 

I2 約 1952年生 47

歲 

印尼     高雄縣寶來 

高雄縣美濃 

V2 1981年生 越南 國中 餅乾工廠 2004  台北縣板橋 

C3 1979年生 中國 中專 國營企業(建材部門) 

飯店 

2008 居留 台北市大安區 

I3 1975年生 印尼 高中 無工作(家境不錯) 約 2000 永久居留 台北縣蘆洲 

台北市公館 

V3 1982年生 越南 高中 家鄉作農 

家裡開店 

2001 身分證 台北市萬華區 

F1 1959年生 菲律賓(華人) 華僑學校  1986  台北市萬華區 

V4 1980年生 越南 高中 作農和家裡開店 2004 身分證 台北市西門町 

T1 1974年生 泰國 高中  2003 外僑居留 台北市信義區 

T2 1974年生 泰國(華人) 專科 辦公室(珠寶工廠) 2004 外僑居留 台北縣鶯歌 

T3 1974年生 泰國(華人) 高中 家裡開店 1997 永久居留 台北縣蘆洲 

T4 1974年生 泰國 高中 賣眼鏡 2000 永久居留 台北縣中和 

F2 不詳 菲律賓   約 1999 永久居留 台北市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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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化名) 

婚姻狀態 老公工作 小孩年齡 台灣工作經歷 目前工作狀態 台灣同住家人 

C1 同住 自營烤鴨 兒子四個月 粄條店一個月 協助老公 婆婆、先生、兒子 

V1 同住 作農 兒子快四歲 無 無 奶奶、公公(住廟)、先

生、兒子 

I1 同住 公司 兒子(小三) 

女兒(小二) 

PT殺豬場 PT殺豬場(兩個月) 公公、先生、兒子、小

叔 

C2 先生再婚 作農 兒子 10歲(小三) 蔬果分裝 

農田臨時工 

家中務農 

農田臨時工 

家中務農 

先生、兒子 

I2 喪夫 喪夫 女兒 20歲 

兒子 14歲 

5歲 

寶來作農 

餐廳 

外配媒人 

無 孩子 

V2 先生再婚 (老公負擔) 前妻女兒(小三) 

兒子 2歲 

工廠 無 公公婆婆、先生、小

姑、女兒、兒子 

C3 同住 英文家教 女兒六個月 無 無 公公、婆婆、先生、女

兒、傭人 

I3 先生再婚 工地 前妻兩男一女(平均 14~20) 

兒子 8歲 

兒子 4歲 

醫院家庭幫傭(婚前) 

打掃 

餐廳 

PT清潔打掃 孩子、先生、兒子 

V3 同住 自營豬販 兒子七歲(小一) 無 協助老公 公公、婆婆、先生、兒

子 

F1 喪夫 喪夫 女兒 16歲(高一) 品管 PT清潔打掃、英文家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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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看護(14年) 

教 

V4 同住 退休教師 兒子 4歲 無 無 先生、兒子 

T1 同住 (老公負擔) 無 電子廠 無 先生 

T2 同住 工廠 無 電路板 無 婆婆、先生、小叔 

T3 同住 廚師 兒子六歲 

兒子四個月 

廚師 無 婆婆(安養院)、先生、

兒子、哥哥 

T4 同住 水電 兒子兩歲 幫傭(婚前) 

工地(先生) 

無 先生、表哥、兒子 

F2 同住 進出口外貿公司 兒子(小三) 

兒子(快小一) 

進出口外貿公司(和先

生一起) 

開店 婆婆、先生、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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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的問題與需求 

本小節分別往就業問題與就業需求兩面向進行質性訪談的歸納與分析，得出

結果如下。 

 

(ㄧ)、就業問題 

綜合訪談資料初步的分析，發現外籍配偶在台灣工作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

下幾個重點，計分成： (ㄧ)家庭照顧；(二)個人條件；(三)環境因素。以利了解

與發現外籍配偶在台灣就業問題的存在為何。 

 

 

1、家庭照顧 

    許多台灣男性迎娶東南亞外籍女性，多出自於傳宗接代的社會觀念與習氣。

然而，婚姻締結男女雙方的責任與義務約束，所要面對與學習的不單只是結婚與

生子，尚有家庭生活一切瑣事的囊括，家庭照顧與維持的工作分擔等。 

 

   從受訪者的資料分析中，家庭照顧對她們就業的影響，可以歸納出五點：小

孩生育、長輩照顧、家務勞動、家中幫忙、家境優渥。以下分別論述： 

 

(1)、小孩生育 

身為女性角色且又是外籍女性們，往往適應新環境之際，卻即將要面對懷孕生子

的過程，在此期間，通常外籍配偶會因為尚未熟悉台灣環境，通常不會選擇外出

工作。另外，在台灣社會中，養育孩子通常被視為是母親的責任，從嗷嗷待哺的

幼兒一直到小孩送至幼兒園內學習的這一段時間，身為母親的角色幾乎鎮日被孩

子綁住。故生育小孩的階段對於外籍配偶而言，要同時外出工作與照顧小孩不太

可能。 

 

從我們的訪談資料中也發現小孩生育對於外籍配偶工作的影響因素，往往列居第

一，像是受訪者會表示通常因為要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工作。或是因為懷孕便將

原有的工作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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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因為要生小孩所以就離職了。』（V2） 

『後來因為第二個小孩出生才 4 個多月，目前就沒有工作的打算，平常則要帶小

孩』(T3) 

『他(小孩)去上課了我比較都會想啊，對啊，家裡以前有孩子照顧他沒有想過啊，

在他上課了，我要方便一點就出來，像以前我我我在家裡比較多啊，很少出門啊。』

(V4) 

 

    從幾位受訪者的資料，大都顯是小孩的生育很明顯成為他們外出工作的因

素，也長有受訪者全新全意將重心在小孩的教養，對於工作則沒有思考太多，像

是 C3 說：『現在還沒有想這麼多，現在以小孩為主。』 

 

    另外，多數受訪者也會因為小孩年紀過小，及是送到學校學習，仍會惦記他

們上下學的接送與照顧。 

 

『等我小孩子以後大一點，自己會照顧自己這樣。小孩子沒人看。人家說去學校

小孩自己去，回來自己回來，我不放心』(I1) 

『我都可以，因為如果我要方便就是早上，八點到九點上到四點半五點都可以，

因為有時間要照顧小孩啊，不能放他在那邊啊，還有禮拜六禮拜天不要上班這樣

子啊，我不要，有小孩，不方便去那個』(V4) 

 

    婆媳關係總視一個矛盾的問題，在家庭關係中，婆媳同住一方面可以做為外

籍配偶生育孩子時的照顧者，在日後也許會成為孩子托育的對象，婆婆的女性角

色也將同時被視為性別角色的分工關係，在這層關係下，家中若有婆婆代為照

顧，有些受訪者也會覺得這樣可以減輕他們孩子與工作難以兼顧的問題。 

 

    我問 T4 有想過以後繼續出來工作嗎？T4 想了一下說：會想啊，但是孩子還

太小。我問是不是孩子大一點就可以了？T4 跟我說：『但是孩子要誰帶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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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現在婆婆沒有跟她們住在一起，也不知道誰可以幫忙帶孩子。 

 

    而 V2 然後他未來工作的話，覺得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就是早上送小孩去上

學，然後晚上家裡人會去接小孩回來，因為有公公婆婆在，他一樣六點多下班回

來再去煮飯照顧小孩，他也是可以的。 

 

    在受訪者當中也有將孩子送回原生國家請家鄉父母寄養，以減輕外籍配偶與

先生在台灣工作時的羈絆。像是受訪者 T3 選擇將兒子送回泰國念書，她表是說

在台灣沒有人帶，乾脆送回泰國。然而若是家中長輩也需要她們照料，同時也是

形成她們未外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那時候我的兒子在大陸，我媽媽當我帶，帶到五歲，她這邊出生的，出生周歲

去大陸。』(C2) 

『我媽媽(母國媽媽)那時候喔，她們那邊喔，比較有那個人手啊，想我兩夫妻又

要種田根本管不到他(小孩)啊。』(C2) 

 

(2)、長輩照顧 

    如上所述，外籍配偶嫁為人妻，做為人媳時，若是家中長輩有需要晚輩照料

生活起居，在台灣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通常將責任落

至外籍媳婦的身上。加上外籍配偶初期來台幾乎以待在家中的時間居多，也被視

為長輩照顧與家務勞動的人力資源。 

 

與受訪者聊天時，發現受訪者連續透露出對於外出工作的不可行。我問 V1 說以

後會想出去工作嗎？V1 說：『沒有辦法不可以，有阿嬤要煮菜給他吃飯，給他

洗澡，還有小孩這樣。』之後，當我與受訪者 V1 繼續談到工作的問題時，V1 仍

是強烈地表達對於工作的意願來自於家中長輩與小孩的照顧。V1 說：『我沒有

辦法去啦，要幫阿嬤洗澡給他吃飯這樣，沒有辦法去工作，照顧阿嬤照顧小孩子，

小孩也還沒有要上學，小孩每天跟著跟媽媽一起，沒有看到母親會哭。』V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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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已歿，家中除了奶奶外，V1 是家中唯一的女性，代替家中女性照顧家庭的

責任。 

 

    受訪者 V3 因為公公認為她應該要好好待在家將小孩家庭照顧好，家上婆婆

中風，行動不便，除了公公會一起照顧外，平常 V3 也要幫忙照顧婆婆，煮飯給

長輩吃，當婆婆洗身子之類的。她說：『因為我公公婆婆，我還要煮飯給他們吃，

沒有時間，兒子要養他啊，出去，呵，怕有時候會沒有照顧到，對啊，等他(小孩)

長大一點。』 

 

外籍配偶通常會被賦予乖乖待在家中照顧長輩角色，除了先生的要求與不放心外

籍配偶單獨外出外，也會出現在家中有長輩的環境中，長輩往往會希望自己的媳

婦能待在家照料家中，照顧孩子，或是代替家中女性生產力的勞動上，從事再生

產的工作。 

 

(3)、家務勞動 

    由於外籍配偶在台灣面對的身分除了是ㄧ名妻子、也可能身為一名媳婦、或

是日後成為一名母親，當多重角色轉換的到來，外籍女性們除了要適應新環境與

新生活的變化外，如果家人認為外籍配偶的專責在於照料家庭，家庭因素對於外

籍配偶們就業的問題來源不容小覷。 

 

    有些台灣的家庭也會認為外籍配偶乖乖待家裡好好相夫教子，被視為理所當

然與天經地義之事。並且，如同前面所述，外籍配偶在台灣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之

下，她們往往留在家中做為家事生產的勞動者。另外，當金錢做為媒介的婚姻結

合，妻子抑或佣人，在就業問題上則一直是存在的問題之一。 

 

    從 V4 的言語中透露，她認為自己都有將家中事情一一做好，達到老公認可，

在此前提之下，她也希望能夠獲得外出工作的機會，她說：『因為我老公不給我

出來工作啊，問了好久好久，對啊，因為他說啊，怎麼講…，他說，恩…他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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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老婆回來，照顧家裡，照顧兒子照顧老公，在家裡照顧家庭就好了，就是有時

候我就說，欸，家裡不是我沒有管好啊，打掃煮飯通通都有做，好就可以了。』 

 

    後來，V4 繼續跟我說道：『他(老公)本來就說，你家裡照顧小孩好，小孩沒

有生病啊，老公身體好，小孩身體好就..就好了，不要想很多啦。』儘管家中經

濟狀況並不需要倚賴太太外出工作來牟取一筆生活費，但從 V4 的言語中，她仍

是覺得當家中一切事物打點整齊後，自己也可以從事外出工作的權利。 

 

 

(4)、協助家庭事業 

    我們從受訪者的資料分析也發現到，不少在鄉村生活的外籍配偶，也會投入

家裡農地生產的事業中，並非獨自外出工作，而是與夫家一同經營事業，跟著先

生或是家人一起照顧店面，攤販等，或是在自家的農地上幫忙耕作。 

 

    C2 說：『我們做現在就是幫人家摘西瓜啊，以前是我們自己也有種香瓜那個

美濃瓜啊，現在我們家種稻穀還有香蕉，比較不用，不用，比較那個啊，有空我

們在去弄啊，稻穀我老公會看啊，比較不用了我就會比較出去幫人家那個啊摘西

瓜啊。』 

 

    C1 說：『跟先生一起出來開店，兩個多月，以後有工作當然會想出去工作，

可是現在工作不好找，只好出來開店自己做。』C1 的訪談中不只陳述目前和先生

一起經營烤鴨店，也表達了現階段工作不好找，失業問題情況的嚴重性，大環境

考量之下，她選擇與先生共同打拼店面。 

 

受訪者 V3 的先生在市場從事攤販賣豬肉的行業，並與親生大哥合營，受訪者 V3

平常則待在家中照顧家裡，但若是市場繁忙時，會請受訪者到市場協助生意，V3

說：『有空的時候我會去幫忙啊，有時候他很忙的時候他會打電話給我，有時候

不忙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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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受訪的的先生當中，也有替妻子獨資創業開設店面，讓妻子可以不

會閒置在家太過無聊。有一位外籍配偶的先生跟我談到位太太開設商店，主要是

給老婆有事情做，加上老婆現在沒有身分證，也不能讓她出去工作。 

 

 

2、個人條件 

    多數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也希望在台灣也是能找到好的工作，共同負擔家

計，但是往往礙於語言、學歷、專業技能、或是身體狀況的影響導致她們在台灣

多是從事勞動性質較高的工作。 

 

    研究中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顯示，她們幾乎清楚了解個人的工作條件在台灣

的職場。同時間我們也試圖詢問外籍配偶原生國家的工作經歷是否會影響到她們

來台工作的意願傾向，若不是專門技術或技能的外籍配偶，通常只會認知道兩國

的工作環境差異，比較少會直接相關影響到台灣的就業選擇。 

 

    以下，我們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中歸納五點個人條件影響就業問題的面向： 

 

(1)、語言 

    外籍配偶愛於語言的因素，導致她們來到台灣受陷於語言的困頓，同時間也

會形成她們就業問題的障礙之一。反而他們大多數從事重複性質較高的勞動性工

作。 

 

    受訪者 V2 表示，她來台灣的前兩年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她沒有在台灣工作，

她幾乎都是待在家裡整理家裡照顧大女兒。 

 

    受訪者 V4 也說：『就是我看書不是看那麼好，你講上班不可能嗎，懂不懂，

但是，但是請一個老闆好一點，辛苦一點沒關係就對了，我也不怕啦，恩，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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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可惜但是我看書看不懂，對啊，所以我看書看不懂。』  

 

    但是，也有報導人藉著語言的優勢，當起語言家教，教導台灣學生，F1 目前

則兼課當英文家教。T1 則認為自己國語還不錯的條件下，現在想找領隊的工作，

她說她之前有去找旅行社，但是旅行社跟她說額滿了，就是一種跟泰國團，可以

隨主要導遊協助翻譯的工作，她覺得當領隊很好，可以到處玩，主要是在台灣，

她說我說而且工作固定，要有泰國團的時候才需要上班。 

 

 

(2)、學歷 

    原生國家的學歷不被承認，多數的受訪者即使在原生國家的學歷到高中，來

到台灣也必須受限於台灣學習認證的規定。據有些受訪者表示說，她們也想拿到

台灣的學歷證明，認為這樣可以在就業的競爭上多一份優勢，也對語言的習得有

益處，語言與學歷在她們身上彰顯的是因果關係，相互影響。 

 

    受訪者 V2 表示，她覺得台灣的老闆會看學歷，依照她現在在台灣的學歷是

補校的話她也沒有甚麼立場跟老闆要求太多的東西，因為她覺得學歷不夠，同時

她也希望未來她能繼續在國中補校學習，如果讓自己的學歷高一點，她才有可能

找到好一點的工作。 

 

 

(3)、工作技能 

    從受訪者的資料分析她們大都是來到台灣因為工作環境不同，學習新的工作

技能，而她們在原生國家本來的工作狀態，從受訪者的資料上，不易判斷出是否

跟台灣的工作有太大的相關。從受訪者 C2 的工作經驗可以一窺一二，她說：『我

來到這邊才學得，我在大陸沒有工作過耶，我在田裡面哭耶，他們認為那個時候

我老公在打我耶，何必咧，妳打他喔，不是啊，不會做啊，不會做啊，太陽很大，

沒有曬過太陽，在那邊也是上班啊，(別人說)妳今天喔，學到這樣很不簡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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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都一直在學啊。』 

 

    或是 I1 覺得豬肉廠是ㄧ個很新奇的工作，可以了解豬內臟器的結構，她說在

印尼很少看到豬肉商，大部分都是偷偷私宰，所以當初選擇在豬肉廠內工作，除

了賺點零用錢之外，也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I2 也說：『(工作)都可以啊，都

可以啊，甚麼工作都可以啊，對啊，做農啊，端菜啊怎樣都可以啊。』 

 

    若我們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外籍配偶從事的工作仍是屬於較為勞動性的行

業，重複性質較高的工作。 

 

(4)、身體狀況 

    受訪者當中有幾未來台時間比較多年，因為長期工作的累積傷害，導致她們

的身體不堪負荷，都會影響她們對於未來找尋工作的問題之一。V2 以前工作因

為生小孩便就沒有繼續，後來又因為心臟手術，一直到目前就就都沒有外出工作。 

 

    F1 則是因為長時間工作導致身體出了狀況，眼壓太高不得以只好將工作辭

去，她跟我說：她以前當看護的時候都不太敢睡覺，常常一天睡兩個小時，然後

就變成眼壓很高，因為她會擔心病人的情況，所以眼睛也不太敢闔上。 

 

    訪談當中我們也問到受訪這對於未來工作的規劃，受訪者會出現因前工作有

不好的情況發生影響日後外出工作的決定，像 V2 對工作的看法是，不要很傷眼

睛的工作，她說她在工廠作作業員，老闆都叫她們看很小很小的東西，等到下班

的時候，都覺得看到的每樣東西都是兩個影子，很傷視力，她希望未來找的工作

不要是這一類的工作。 

 

(5)、身分別與工作証 

    一些外籍配偶並不清楚工作証是指什麼？像與 C1 訪談中，我跟她說有了依

親居留可以辦工作証，C1 不清楚便轉頭問她先生可以辦嗎？她先生說可以。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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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菲律賓外籍配偶的先生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太太沒有工作証無法外出工作，變

開商店經營外國雜貨的生意。 

 

   C2 知道，但是她認為說自己是在家中的田地幫忙，並不需要刻意去申請依工

作証：『我們在田裡面工作，不過妳有長期居留喔，妳也可以去工廠裡面上班，

現在不用了，有兩年了妳要去工作，就可以去申請工作証啊，很簡單啊，長期不

用了，依親就要。』她後來說：『我有去工作就去辦，現在才去辦，我是想有沒

有都沒有關係啊，這個啊，對啊，現在(要去工作)就要去辦了。』 

 

 

3、環境因素 

工作環境的種種因素同時將會使外籍配偶選擇工作或是尋找工作的問題面相。 

 

(1)、工作管道 

    工作管道的取得對於外籍配偶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找尋工作時往往需要依

偎他人的訊息來源，可以是家人親戚，或是朋友。V2 的先生看報紙覺得工廠離

家裡不會太遠，所以 V2 的先生就騎摩托車帶著 V2 去公司應徵，順便看一下這

個公司怎麼樣。 

 

    像是受訪者 I3 接觸過的工作很多，她說大部分都是別人介紹的，有在餐廳，

也有在幫傭，或是打掃清結，大都是這類型的工作。F1 目前找到一個兼差屬於清

潔打掃的工作，她說是朋友介紹給她。我問 T2 怎麼想到在廚房的？T2 說因為老

闆娘也是泰國人，所以就叫她來上班，後來另外一份也是廚房的工作，也是因為

朋友的關係到廚房工作。 

 

 

(2)、工作保障 

有受訪者因為現階段的工作沒有獲得應有的工作保障，形成未來轉換工作時，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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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要納入的考量之一。I1 說：『因為我在豬場那邊沒有保險什麼的，勞保啊，老

了還是這樣沒有甚麼東西。』 

 

受訪者 V2 去年要求可不可以回去工作的時候，也發生了一點事情，她原本的申

請單似乎沒有被廠長送到公司，廠長又因為換人了所以沒有根據，她的組長告訴

她如果她要回去工做的話，薪資就會變成時薪，而且沒有其他的福利補貼，薪水

好像是一萬六千多，V2 覺得太少了，而且她覺得很生氣，所以她就沒有再回去

這家公司。 

 

    懂得自己在工作上應該有的福利保障，在一些外籍配偶的工作認知上，也是

非常重要的因素。 

 

 

(3)、工作地點 

    前面有提到，V2 也是先生看報紙也是覺得這個工廠離家裡不會太遠，所以

她先生就騎摩托車帶著 V2 去公司應徵。T1 也是因為工作地點離家太遠，每天坐

車往返兩個地區，不得已將工作辭掉。 

 

C1 也說：『後來工廠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太遠了……就在那邊蓋現在這邊還是有

人去啊，不過我說我不要去了，對啊，小孩子管不到啊，去那邊沒有時間性，早

上八點上班，有時候做到半夜 11 點 12 點，所以就是小孩子管，看不到啊，不放

心啊。』從 C2 的描述中我們發現，工作地點的遠近除了是交通上的不便利性之

外，還有小孩照顧的問題，若是將工作往返的時間納入考量，受訪者變覺得這樣

無法兼顧工作與小孩。 

 

 

(二)、就業需求 

了解外籍配偶們的就業問題後，本研究繼續討論外籍配偶對於就業需求有出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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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需要。 

1、貼補家用 

    多數報導人外出工作多是未了幫忙替家裡的經濟負擔減輕一些，也多是因為

小孩日漸長大，相對家計負擔開銷也變重，像是 I3 的先生在工地上班，自己擇兼

兩個幫傭打掃的工作，I3 說平均一個月下來應該還能賺個三萬多塊，她說生活上

小孩都要用到錢，所以只能這樣努力的工作。I3：『對，不管是到新加坡，因為

他們很便宜了嘛，所以把錢存下來，因為印尼很小心買房子，買甚麼，為了孩子，

是這樣的啊。』 

 

    我在跟 C3 聊天時，看著 C3 轉過頭跟小寶寶說：『媽媽有錢給你買衣服就好

了喔，買吃的就好了喔，其實都是爸爸在賺錢的喔。』小孩的生活與花費讓受訪

者外出工作的動力之一。 

 

另外，先生主動替太太開店，先生跟我提到，現在小孩子漸漸長大了，開銷負擔

也變得比較重了，開一個店賺一點也好。 

 

也發現受訪者因為先生過世，必須獨力撫養小孩，支撐家庭，全家生活重擔必須

一肩扛起，受訪者 F1 直到女兒出生一歲多，先生在菲律賓過世，在台灣只剩下

她和女兒，F1 必須得靠自己扶養女兒長大，於是去學了醫院的看護，其中 15 天

訓練，這份看護的工作一做就做了 14 年，我問她這樣的話女兒這麼小該怎麼辦？

誰要照顧她？她說沒辦法只好請保姆帶，如果自己不出來工作，就沒有辦法生活

下去。 

 

 

2、經濟獨立 

    一些外籍配偶嫁到台灣，生活上並不虞匱乏，但仍表示會想外出工作，其原

因可歸納出她們認為若是經濟上屬於獨立狀態，便可以自己買自己需要的東西，

不必老是跟家人伸手要錢，處處受限制，受訪者 I1 說她想賺自己的錢，否則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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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手必須伸那麼長跟人家要錢。 

 

    也有受訪者因為小孩長大了在學校學習，覺得老是待在家中也沒特別的事情

要做，認為出來工作可以快樂一些，像是受訪者 V4 說：『因為我覺得兒子比較

大了，家裡也沒事做啊，沒甚麼意義啊，想要出來啊，工作一點比較快樂一點啊。』 

 

 

3、孩童托育 

    孩童的托育措施，會促使媽媽們安心外出工作，不必時時刻刻憂愁小孩。受

訪談 V2 認為如果她有一天要工作的話，可能要等她的兒子上了幼稚園中班以

後，也考慮小朋友要多大以後才可以工作，後來 V2 跟她的朋友討論的結果發現，

家裡附近有ㄧ間不錯的幼稚園，V2 覺得小朋友如果年紀太小去上學很可憐，所

以 V2 覺得現在還是把小孩子照顧好，等到她的小孩以後去上學，V2 就可以用小

孩上學的時間去工作。 

 

    菲律賓外籍配偶的先生跟我說還有一個他媽媽，她說好在多虧有她媽媽幫忙

照顧小孩，不然他還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因為都是兩個男生又很皮。從前面我

們討論就業問題的面向時，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就業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是就業需求

所在，因為生育小孩的情況影響外籍配偶外出工作的兩難性，雖然多數受訪者表

示只要等小孩到了就學年齡就可以利用空檔時間外出工作，仍是會將小孩上下學

前後的時間錯開，以便可以照顧到小孩。若與長輩同住，其身體狀況仍然健康，

有時候也會央請父母代為照顧小孩，或是像受訪者 T3 或是 C2 將小孩送回原生國

家，請父母代為照顧小孩，自己與先生則在台灣打拼工作。 

 

 

4、工作地點環境與保障 

    在前述就業問題中我們有討論過，受訪者認為工作地點與家庭這顧息息相

關。 



 38 

或者必須得考到駕照，才方便到離家地點遠的地方工作。 

 

    工作的保障也是她們找尋工作是為重要的條件之一，現行台灣規定的雇主必

須替勞工加保勞健保的規定，也是受訪者覺得雇主必須做到的。 

 

 

5、宿命論 

    許多外籍配偶來到台灣，在工作上往往都是適應環境或是生活重新再學習，

許多原本再原生國家沒做過或是沒看過工作，來到台灣為了生活，為了家庭，她

們認為都可以從工作中學習，反而有工作做就好的心態呈現。像是 C2 說：『看

啊甚麼都做，我們客家人很刻苦耐勞啊，看哪，看個人啊，妳做苦工也有啊，看

啊反智要看自已去做甚麼，不過客家人喔，真的是很刻苦耐勞甚麼都做，有錢賺

就好了啊，對啊。』 

 

    C2 繼續說：『我來到這邊才學得，我在大陸沒有工作過耶，我在田裡面哭耶，

他們認為那個時候我老公在打我耶，何必咧，妳打他喔，不是啊，不會做啊，哈

哈哈，不會做啊，太陽很大，沒有曬過太陽，在那邊也是上班啊，哎喲妳今天喔，

學到這樣很不簡單喔，對啊都一直在學啊。』 

 

    受訪者 I2 也說：『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甚麼工作都可以啊，對啊，做農啊，

端菜啊怎樣都可以啊，餐廳啊，一天八百塊。』 

 

 

(三)、小結 

    綜合上述，影響外籍配偶就業的問題與原因，多是身為女性角色的印象，在

成為妻子、母親後，面臨生育教養小孩的問題，都指向受訪者認為應該要先將母

親的角色扮演好，等到孩子長大一些，在繼續安排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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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有些外籍配偶嫁到台灣的夫家，家庭經濟寬裕，認為妻子不需外

出工作賺取家用，若是外籍配偶本身對於工作的意願及動機不強，加上先生足以

支持經濟命脈，則對外籍配偶來說，未外出工作則通常不成為一種障礙。但是也

會出現當家中經濟無需外籍配偶外出工作的薪水貼補，有些受訪者仍是表達她們

對於外出工作的需要及規劃。 

 

    尤其當外籍配偶身為一名女性的身分，加上又是外籍人士的條件之下，迫使

她們面臨工作上的考慮不只是家務勞動，再生產的因素，而是有更多個人或是外

在的環境因素導指他們外出工作上的困難度，往往形成他們大都從是勞動性質高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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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問題與需求 

 

(一)、學習問題 

綜合訪談資料初步的分析，發現外籍配偶在台灣學習所得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

下幾個重點，計分成： (ㄧ)家庭照顧；(二)個人因素；(三)課程與環境條件。 

 

1、家庭照顧 

(1)、小孩生育 

    當外籍配偶來到台灣，一些家庭會將可以學習中文的管道訊息告知她們，或

是從受訪談得知政府單位也會去信通知上課訊息，但也因為她們通常來台不久後

即面臨懷孕生子的狀態，有些外籍配偶會跟著上課直到將要臨盆前夕，但通常都

因為妊娠的關係必須中止學習。 

 

    I3 說剛結婚時蘆洲戶政有通知她去上中文，她有去但是後來因為懷孕不方

便，就剛過來幾個月就會去啊，後來就沒有去。 

 

    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因為晚上要照顧小孩沒有辦法去學習，V3 說：『沒有上

課(加強語氣)，因為沒有時間，我兒子上課回來要陪他，功課要看啊。』 V4 說：

『他晚上回來我們還要叫他寫功課，洗澡吃飯到九點，要上床，怕時間不夠啊，

我們去那邊怕孩子睡覺啊，就好可憐啊，對啊，就說，嗯，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去，

我還想要去(上課)。』 

 

    我在會館等待受訪者的同時，發現有一些外籍配偶，常常都會先行下課離

開，某一天聽到有人問一個先離開的外配媽媽：『怎麼今天這麼早走，她就說要

接小孩去了，小孩要放學了。』說完，便看她匆匆離去。某一次湊巧看到ㄧ位越

南籍媽媽正利用休息時間吃著便當，等ㄧ下吃完要趕快回去聽課，我看著她匆促

的吃東西，一邊還得顧著兩歲多的女兒，同樣發生在上課期間，她們也會因為小

孩的哭鬧聲而不放心，儘管有托育措施，仍會出來關心，或是直接將小孩代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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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一起上課。 

 

(2)、家務勞動與長輩照料 

    通常與就業問題一樣，如果外籍配偶被限制待在家中，也會影響到外出學習

的時間。誠如 C2 說的傳神：『哎喲，就是現在家裡面忙到不想去啊，對啊，家

裡忙都不想去啊。』這樣的情也反應在 V1 的身上，如前所述，V2 會認為家中有

長輩有小孩要照顧，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空出來出去外面學習，朋友也是到她的

家中才找她，她表明說因為自己很忙沒有時間，通常來自於家務繁忙壓縮學習時

間。 

 

 

(3)、家人支持 

    跟就業問題相比較，與受訪者詢問的過程中，對於外出工作家人表示的想

法，多數是沒意見，或是不希望妻子外出拋頭露面。但是學習來說，如果時間允

許，家人多數傾向支持的態度。 

 

    C3 說：『我婆婆說多學一種語言是比較好的，我婆婆友想要教我日語啊英語

啊，我說，去學要專門的學校學比較好啊。』菲律賓外籍配偶的先生一直跟我強

調，他很想讓老婆可以多去上課，比如說像是認識台灣風俗之類的課程，但是老

婆自己就不想，先生也不能多說什麼。他是抱持著尊重老婆的想法。 

 

 

2、個人因素 

(1)、學習意願與動機 

    學習除了家人支持與鼓勵外，受訪者本身的動機與意願也是ㄧ大重點，如果

受訪者本身沒有強烈的學習意願，便就不會對認合課程感到興趣，另外也與受訪

者本身的年紀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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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I2 說：『我沒有想要學甚麼東西，因為我年紀很大了啊。』F1 她說：

『因為 50 歲以後不是人的記憶力會退化嗎？她覺得有時間多學習，這樣也可以

活絡腦子。』 

 

    菲律賓外籍配偶的先生跟我強調，她還是很希望老婆可以多去學習東西，但

是學習這種事情，還是要看當事人，如果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自己不想去也不

能硬要她去之類的。 

 

(2)、工作干擾學習 

    外出工作與學習通常是一體兩面，時間的選擇上也許會互相衝突，如果經濟

上的考慮優於學習，受訪者也許會選擇工作賺錢，V2 大陸籍的同學幾乎都沒有

上完補校，聽說都是因為要工作很忙碌。I1 說：『三月開始，因為要上班要睡覺

比較累，我禮拜三有去喔，報名的單子我沒有寫，去看老師我就走了。』I2 也說：

『因為我沒有時間啊，我做媒人啊，做外籍新娘啊，我甚麼都做啦，有賺錢我就

做。』或是將工作暫時辭去，以力學習的時間安排也有，I3 目前是因為要上課，

所以請了三個月的假就為了要學閩南語。 

 

 

3 課程與環境條件 

(1)、課程安排 

    對於課程的選擇，受訪者覺得開設的課程都很好，可以學習到許多東西，    

從訪問一些外籍配偶的學習需求發現，她們希望可以學習一些有關語言的課程，

但是這與中國籍的受訪者卻相異奇趣，她們表示她們不用去上課，看的懂台灣

字，只是不會寫筆劃多的繁體字。 

 

    像 V2 說她所認識的越南籍的朋友們，有的也有提到說，會去學美髮班，不

過她的朋友學完美髮，到底有沒有做跟美髮相關的工作，V2 後來也就沒有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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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與地點 

    V3 說：『現在讀完了嘛，我想去讀，她說總統府在附近嘛，有教四五六年

啊，就是教上去啊，我想去讀，比較遠後來現在我兒子回來我還要去帶，因為他

那邊上比較晚上嘛，晚上我比較不方便去啊。』  

 

    T1 跟我說她認為還是到南港來上課比較方便，到萬華那邊還要走一段路程。

也是出自於上課地點的離家交通的便利性。某一天我與泰國籍媽媽一起走到松山

火車站，我問她說坐火車要到哪一站下車？她跟我說要先到台北車站、轉捷運回

南勢角，再轉公車回中和，我跟著她們的兩天發現她總是身上背著一個背包，然

後肩上扛著一個環保袋，她說來南港上課要轉公車轉捷運，或是坐火車，她笑說

她是她們三個人當中最不方便來這邊上課的人了。若是上課地點離家太遠，雖然

會造成他們的不方便，也許是強烈的學習動機大過地點遠近，她們仍是會想辦法

克服。 

 

(3)、學費 

    遇到幾位受訪者，請教她們對於上課資訊的取得，他們多數表示課程大都是

免費的，所以會利用積會來學習，這樣也不會造成經濟上面的負擔。T3 說學習的

訊息都是戶政通知她的，她也在想要不要去上課，我問她為什麼想學電腦？她覺

得因為是免費的啊，而且想學會電腦。F1 也很熱情地跟我分享，將有電腦班可以

學習，因為是免費的，所以她也拿了幾張到班上分給其他同學。 

 

 

(二)、學習需求 

1、語言與教養小孩 

    學習語言識字不僅可以使外籍配偶在台灣與人溝通更為方便，且更快融入台

灣的生活、溝通與互動，同時這也是影響他們外出工作的原因。V4 說：『有時

候多認一點字啊，跟朋友聊天這樣子啊。』V2 也表示：『那因為來台灣中文不

是很好，所以她們就會要求學校老師多上一點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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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小孩的教育問題也是促使她們語言識字的學習的動力，受訪者認為教

育小孩也是責任之一，但是面對小孩學習的同時，她們表示如果自己也同時學習

的話，日後也可以教小孩。像是受訪者覺得日後等小孩大一些，就可以學習電腦

和小孩一起使用。V4 說：『我這樣子想啊，現在他太小了她不會用我不會用，

就等他長大一點啊。』 

 

    V2 覺得在補校期間學得最好的還是國語，她覺得在補校學國語會學得比較

標準，當然有ㄧ些音她也覺得發得很困難，上完補校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國語變

得比較好，然後她就開始可以不用先生接送，可以自己去辦事情，或是到處去不

同的地方，覺得比較自由了ㄧ點點。另外，V2 覺得她的學歷不夠，她希望未來

她繼續念完國中補校，如果讓自己的學歷高一點的話她才有可能找到高一點的工

作。 

 

    V4 說：『我滿有興趣的，因為電腦要我們要知道注音啊，我們才可以寫到

電腦裡。』 T1 覺得學好中文以後對幫助。 

 

 

2、工作技能 

    外籍配偶學習相關的職業技能，以俾希望日後可以應用在工作上頭，充實自

己將來找工作的條件，不僅是獲得經濟上的來源，也是獲得工作自我成就之一，

提高就業的機會。 

 

    工作技能的學習，多反應在相關單位開設的技能訓練，像是在指甲彩繪班學

習的外籍配偶表示，如果將這份技藝學習有成，未來考慮將這份技能當作工作謀

生。 

     

3、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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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學習問題一樣，當照育孩子造成是學習的問題之一，如果外籍配偶想要方

便學習，託育措施的有無與完善也是ㄧ大因素。 

 

    C3 說：『開始我婆婆要幫我帶他(小寶寶)，他叫我出來上課我來帶他，但真

的沒辦法，他不喝奶瓶啊，他泡那個奶粉他不吃啊，又怕他肚子餓啊，所以就把

他帶來上課。』C3 繼續說：『我婆婆說多學一種語言是比較好的，我婆婆有想要

教我日語啊英語啊，我說，去學要專門的學校學比較好啊，然後要等她大一點我

才能去那種學校，那種學校應該是沒有志工可以帶貝比的嘛，所以只能等她大一

點再去學，孩子一兩歲我婆婆就可以顧著我就可以去學校學習了。』 

 

 

(三)、小結 

   另外，綜合學習的問題與需求和就業問題與需求相互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

兩項因素其實是互相影響，甚至工作的時間也會與學習的時間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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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卷內容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台灣 6 縣市地區未出外工作外籍配偶婦女就業與學

習之問題及需求調查」，在質性訪談之後建立問卷內容，採橫斷式問卷的調查，

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以樣本抽樣方式取得樣本，進行電話聯繫，唯大陸籍配

偶部份，正確的電話很少，無法到達期望的個案數，因此改採民間團體的便利性

取樣；而台北縣、台中縣、高雄縣由民間團體幫忙收案，共完成 1231 份的個案

數。研究問題如下：  

 

1.完成 6 縣市 1200 份未出外工作外籍配偶婦女就業與學習問題及需求的調查。 

2.分析不同縣市外籍配偶婦女人口學變項與相關因素的差異。 

3.分析就業問題及需求之現況並確定預測因子。 

4.分析學習問題及需求之現況並確定預測因子。 

5.確立文化融合結果做為外籍配偶就業及學習的重要指標。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加上實際訪談資料分析後，擬訂外籍配偶

婦女的就業、學習的問題與需求調查之問卷。 

 

在就業的問題上，主要為身分別會影響取得工作資格的因素，又東南亞籍與

大陸籍配偶在資格取得上有所不同，大陸配偶在台居留與工作受到的限制較多

(鄭，2008)。再者，以家庭生命週期來分析，生命週期和小孩養育及家務勞動上

有密切的關係，有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和家庭中的小孩數都會影響其就業市場的參

與(引用自王，1999)，而通常外籍配偶平均結婚年齡為 22.93 歲(臺閩地區 93 年結

婚平均年齡新娘為 28.0 歲)屬較為年輕，且常常都是婚後很快就懷孕生子，必須

維持家中的照顧活動(周，2001；王，2002)，在身處家庭生命週期推移下的外籍

配偶，了解影響她們就業的相關因素，方得掌握相關就業問題，像是來台灣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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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年齡、子女數與子女年紀、家庭結構等項目。 

     

    根據一份研究指出「丈夫有工作，妻子無工作」是目前跨國婚姻家庭最

主要的勞動參與方式，但是丈夫具 55 歲以上或健康限制等不利就業特質，夫妻

勞動參與類型較可能出現丈夫無工作的傾向(董，2007)，因此在問卷內容思考上

必須將丈夫的基本資料納入做為影響外籍配偶就業的資料蒐集的因素分析，像是

年齡、教育程度、身體狀態、工作狀況及月薪資等項目。 

 

   在人力資本的討論中 Becker(1979)提出勞動者本身的工作技能，在未進入

工作職場中就已得到，透過教育體系中培養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而 Mincer(1985)

則認為工作經驗的因素，尤其是在非正式教育的工作訓練上(引用自胡、張，

2003)，因此考量外籍配偶在個人的教育程度、工作技能、語言的使用能力都會是

就業的影響因素(王，1999；胡；張，2003；鄭，2006；謝，2006)，學經歷不足

和缺乏專業技能也是外籍配偶投入就業市場的層面之一(鄭，2008)。此外考慮文

化差異，其中當然也包括職場文化上的差異(鄭，2008)，從她們母國工作經驗的

文化來討論是否會影響在台的就業狀況，都將一倂列入考慮。 

 

    在就業的需求上，考慮到外籍配偶的家庭生命週期，人力資本之外，研

究指出居住地的城鎮規模等對於外籍配偶的就業機率具有負向的影響(謝，

2006)。此外，根據台灣婦女再就業的解釋中，仍會受到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薛，

2000)，於是我們將外籍配偶是否曾經外出工作的經驗納入問題中檢視，而工作中

斷是否與家庭生命週期有關，是否會影響她們未來就業的考慮。另外，討論外籍

配偶未出去工作時，也得將家族有自營的層面考量進去，或是城鄉別是否會影響

她們未外出工作的原因即選擇的機會之一，從事在家幫忙農是漁牧的工作範圍。

研究也指出去除婦女的就業障礙，推廣相關的托育、託老服務(胡、張，2003)，

而梁家禎(2002)針對台灣地區婦女部分工時就業之探討指出隨著國內失業率的提

高，典型全職工作機會相對較少，因此勞工接受非典型雇用部分工時的工作型態

亦隨之升高，研究結果發現，中老年、已婚、教育程度較高、從事事務工作的婦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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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較會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就業，而工業及服務業的婦女，較不會選擇部分工時

就業，此外，有 6 歲以下小孩的有偶婦女，較不會選擇部分工時就業，依此份研

究發現我們也將部分工時納入外籍配偶在就業的問題和需求上是否有會有相關。 

     

    另外，本研究參考九十五年行政院主計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訪問表，借用

相關問題重新編排，像是生育子女數、生育時間和小孩性別，離職的主要原因和

過去一年內是否有找工作。工作的職業別參考行政院勞委會行業職業就業指南的

分類方式劃分，選出事務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有關工作、組裝工、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農林漁牧、其他項目做為外籍配偶曾經和未來就業需求的範

疇類別，並於項目後逐一說明不同職業別的領域定義。 

 

    有關學習的問題及需求，目前研究大多指向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生活適應

的學習問題，根據張菀珍、黃富順(2007)針對我國外籍配偶學習需求與現況的研

究中指出，外籍配偶所處的社經地位、文化差異及個人調適能力，為其學習問題

的主要成因。借引用研究者的歸納發現外籍配偶參與學習動機亦受到情境、機構

與個人因素的影響，是否持續學習，易受到相關學習資訊獲得管道與課程特性所

影響，分別為家庭因素、個人因素、經濟因素、交通限制、課程問題、人際互動

及其他等七項問題。本研究依此擬定外籍配偶在學習問題上，擬訂、語言、時間

無法配合、家務繁忙、照顧小孩、經濟、無法獨自上課、人際關係、上課內容、

上課環境、交通不方便、不知道學習的管道與訊息等類別做為問題導引。 

 

    在學習的需求問題上，涵蓋多面向的討論。其中有關工作技能的學習需

求的文獻，外籍配偶在地生活能力需求之挑戰多元，研究指出外配在地生活能力

之需求涵蓋個人生活適應、工作技能、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等面向，外籍配偶在

地需求的調查，必須隨著國籍、不同家庭生活型態、生命週期及居住地點而不同

(黃;陳，2006)。張菀珍、黃富順(2006)指出工作技能的需求希望獲得電腦操作，

或取相關的工作技能，實現經濟獨立和實我實現的成就感，外籍配偶外出時往往

需要交通工具，外籍配偶學習工作技能的需求對於現實生活的改善有極高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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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綜合文獻的討論，我們將外籍配偶的學習需求問題擬訂語言訓練(國台客語)、

職業訓練、教養課程、網路使用課程、自我成長、是否有翻譯資料、是否有學習

群等。 

 

    綜合上述，研究問卷設計依據質性訪談的資料分析歸納，並根據相關文

獻探所發展出的研究工具。依中正大學學習量表為依準，另外以我們訪談資料增

補問題形成新的問題。綜合討論之後，本問卷擬訂的內容如下：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 

    包含有國籍、出生年、年齡、台來灣年、您在大陸的最高學歷、台灣

的家庭月收入、是否懷孕、生育子女數及出生年、在台灣曾經參加政府所舉辦的

相關學校課程或職業訓練(如美髮、餐飲、專門翻譯人員)、其他課程(如汽車考照、

機車考照)、期望月收入及先生現在有工作狀況；其中工作狀況、收案方式、縣市

別、國籍由研究者在收案當時加以確定並記錄。 

 

(二)就業問題及需求： 

    包含就業問題部份：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出去工作，

可以認識新朋友、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工作可以讓我

有自信、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我想要創業、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我需要彈

性時間的工作、我需要有勞、健保的福利、我需要有管道爭取工作的權益。而就

業需求部份：家人不贊成我出去工作、家裡收入足以維持生活、家裡有經營生意

(開商店、務農等)、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我必須去上課、我台灣的學歷不高、

我的身體不好、我有專長，但是找不到符合專長的工作、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

工作地點太遠、工作場所的同事或老闆，無法相處、工作沒有任何保障等。 

 

(三)學習問題及需求： 

    包含學習問題部份：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學

習考汽、機車駕照、學習如何找工作、學習與餐飲小吃相關的課程、學習美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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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或是指甲彩繪的課程、學習翻譯培訓的課程、拿到畢業證書、取得專業技能與

工作資格、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

助或服務、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而學習

需求部份：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家人不贊成我來學習、我必須照顧

家人或孩子、學校離家太遠，沒有交通工具前往、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課，

很不方便、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

偶相關的課程、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我怕跟不上同學、班上同學

無法相處、我不太會與其他人互動等。  

 

(四)文化融合問卷： 

    徵得 Barry 的同意，進行原問卷的中文翻譯，原問卷共 29 題，涵蓋統合

(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離(separ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Barry,2003)。找 8-10 位文化融合相關領域專家針對問卷題目是否對特定主題具

代表性及適合性的評估(附錄二)，此為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最後由 2 位具

碩士學歷的外籍配偶專家進行題目的文化合適度討論，確定為 18 題進行研究。 

 

(五)健康狀況： 

以國內鄭泰安教授的健康狀況問卷量表施測，本中文問卷共 12 題，分數越

高，代表健康狀態較具壓力。 

 

 

 

三、資料彙整 

(一)、人口學資料 

   人口變項的分析如下(見表三)： 

1.從工作狀態來看，失業者 186 人(佔 22.5%)；非勞動力 323 人(佔 39.1%)，

多以要照顧家中老人與幼童為主；臨時工 318 人(佔 38.5%)，皆為每月薪資低於

17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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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案方式來看，郵寄問卷 237 人(佔 19.3%)；便利性取樣 994 人(佔 80.7%)。 

3.以縣市別來看，台北縣 207 人(佔 16.8%)；桃園縣 184 人(佔 14.9%)；台中

縣 205 人(佔 16.7%)；彰化縣 200 人(佔 16.2%)；高雄縣 241 人(佔 19.6%)；屏東

縣 194 人(佔 15.6%) 。 

4.以國籍來看，中國籍 269 人(佔 21.9%)；越南籍 557 人(佔 45.2%)；印尼籍

231 人(佔 18.8%)；泰國籍 58 人(佔 4.7%)；柬埔寨籍 60 人(佔 4.9%)；菲律賓籍

56 人(佔 4.5%)。 

5.以年齡來看，平均年齡 32.73(7.610)，最年輕 17 歲到最年長 60 歲。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F 值 31.34(p<0.000)，可知各國外籍配偶的齡並不相同，達統計上

顯著差異，中國籍配偶平均 35.44 歲(7.507)；越南籍配偶平均 29.97 歲(6.281)；印

尼籍配偶平均 34.49 歲(7.854)；泰國籍配偶平均 39.87 歲(9.167)；柬埔寨籍配偶平

均 31.00 歲(3.783)；菲律賓籍配偶平均 36.25 歲(5.602)。所有的個案小於 25 歲共

160 人(13.6%)；26-30 歲共 384 人(32.6%)；31-35 歲共 311 人(26.4%)；36-40 歲共

168 人(14.3%)；>=41 歲共 155 人(13.2%)。 

6.以來台灣時間來看，平均時間 8.5 年(5.45)，最短 1 年，最長 49 年，所有

的個案來台小於 5 年共 321 人(27.5%)；6-10 年共 570 人(48.8%)；11-15 年共 199

人(17%)；>=16 年共 78 人(6.7%)；來台灣 10 年內佔 76.3%。 

7.在原國家最高的學歷，不識字 26 人(佔 2.2%)；國小(含自修與識字)共 251

人(佔 21%)；國中共 452 人(佔 37.8%)；高中、職共 341 人(佔 28.5%)；專科共 62

人(佔 5.2%)；大學共 55 人(佔 4.6%)；研究所以上共 9 人(佔 0.8%)。 

8.在台灣家庭月收入，20000 元以下共 421 人(佔 38.8%)；20001-30000 元共

354 人(佔 32.6%)；30001-40000 元共 175 人(佔 16.1%)；40001-50000 元共 80 人(佔

7.4%)；50000 元以上共 56 人(佔 5.2%)。 

9.目前是否有懷孕，有懷孕者共 46 人(佔 4%)，預產期在 2009-2010 年。 

10.目前生育子女數，無生育子女共 90 人(佔 8.5%)；一個子女共 422 人(佔

39.7%)；2 個子女共 470 人(佔 44.2%)；3 個子女數共 72 人(佔 6.8%)；4 個子女數

共 9 人(佔 0.8%)；5 個子女數共 1 人(佔 0.1%)，以 1-2 個子女數佔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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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台灣的最高學歷，未就學共 517 人(佔 42.6%)；國小共 474 人(佔 39.1%)；

國中共 132 人(佔 10.9%)；高中、職共 43 人(佔 3.5%)；大學(專)共 5 人(佔 0.4%)；

研究所以上 1 人(佔 0.1%)，以未就學及國小站多數約 84.7%。 

12.參加的學校課程，未參加者共 490 人(佔 40.26%)；國小共 142 人(佔

11.66%)；國中 432 人(佔 35.49%)；其他 164 人(佔 13.47%)。而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未參加者共 851 人(佔 69.69%)；學習美容者共 53 人(佔 4.34%)；餐飲者共 115 人

(佔 9.41%)；電腦課程 141 人(佔 11.54%)；翻譯課程共 65 人(佔 5.32%)；照顧服

務共 30 人(佔 2.45%)；居家看護 75 人(佔 6.14%)。其它考照，未參加者共 628 人

(佔 51.81%)；汽車考照者共 197 人(佔 16.25%)；機車考照共 437 人(佔 36.05%)；

其他共 65 人(佔 5.36%)包括丙級美容、美髮、餐飲考照。 

13.未來希望每個月薪水，0-17280 元者共 179 人(佔 15.9%)；17281-30000 元

者共 653 人(佔 58.1%)；30001-45000 元者共 224 人(佔 19.9%)；45001-60000 元者

共 47 人(佔 4.2%)；60001 元以上者共 21 人(佔 1.9%)，以 17281-30000 元者為最

多。 

14.先生現在的工作，以固定工作者 560 人(佔 48.06%)；臨時性工作共 294 人

(佔 25.23%)；自己當老闆共 63 人(佔 5.4%)；失業中共 145 人(佔 12.44%)；退休

共 39 人(佔 3.34%)；其他共 73 人(佔 6.26%)，包括離婚、死亡、服刑中等。 

 

 

 

 

 

表三、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變項及相關資料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工作狀態 1 失業 186 22.5 

(N=827) 2 非勞動力 323 39.1 

 3 臨時工 318 38.5 

收案方式 1 郵寄問卷 23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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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31) 2 便利取樣 994 80.7 

縣市別 1 台北縣 207 16.8 

(N=1231) 2 桃園縣 184 14.9 

 3 台中縣 205 16.7 

 4 彰化縣 200 16.2 

 5 高雄縣 241 19.6 

 6 屏東縣 194 15.6 

國籍 1 中國大陸 269 21.9 

(N=1231) 2 越南 557 45.2 

 3 印尼 231 18.8 

 4 泰國 58 4.7 

 5 柬埔寨 60 4.9 

 6 菲律賓 56 4.5 

年齡(平均) 32.73 歲(7.610) (17-77)  

年齡類別 <=25 歲 160 13.6 

(N=1178) 26-30 歲 384 32.6 

 31-15 歲 311 26.4 

 16-40 歲 168 14.3 

 >=41 歲 155 13.2 

在台灣時間 8.5 年(5.459) (1-49) 10 年內佔 76.3% 

在台灣時間類別 <=5 年 321 27.5 

(N=1168) 6-10 年 570 48.8 

 11-15 年 199 17 

 >=16 年 78 6.7 

在原國家的最高學歷 1 不識字 26 2.2 

(N=1196) 2國小(含自修與識字) 251 21 

 3 國中 452 37.8 



 54 

 4 高中、職 341 28.5 

 5 專科 62 5.2 

 6 大學 55 4.6 

 7 研究所以上 9 0.8 

在台灣家庭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421 38.8 

(N=1086) 20001-30000 元 354 32.6 

 30001-40000 元 175 16.1 

 40001-50000 元 80 7.4 

 50001 元以上 56 5.2 

是否懷孕 否 1110 96 

(N=1156) 是 46 4 

曾生育子女數 0 90 8.5 

(N=1064) 1 422 39.7 

 2 470 44.2 

 3 72 6.8 

 4 9 0.8 

 5 1 0.1 

家中有小於 6 歲的子

女 

無 380 40.9 

(N=929) 有 549 59.1 

在台灣的最高學歷 未就學 517 42.6 

(N=1231) 國小 474 39.1 

 國中 132 10.9 

 高中、職 43 3.5 

 大學、專科 5 0.4 

 研究所以上 1 0.1 

 其他 41 3.4 

參加學校課程 無 490 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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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17) 國小 142 11.66 

 國中 432 35.49 

 其他 164 13.47 

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無 851 69.69 

(N=1221) 美容 53 4.34 

 餐飲 115 9.41 

 電腦 141 11.54 

 翻譯 65 5.32 

 照顧服務 30 2.45 

 居家看護 75 6.14 

參加其他課程 無 628 51.81 

(N=1212) 汽車考照 197 16.25 

 機車考照 437 36.05 

 其他 65 5.36 

希望未來每個月薪水 0-17280 元 179 15.9 

(N=1124) 17281-30000 元 653 58.1 

 30001-45000 元 224 19.9 

 45001-60000 元 47 4.2 

 60001 元以上 21 1.9 

先生現在的工作 1 固定工作 560 48.06 

(N=1165) 2 臨時性工作 294 25.23 

 3 自己當老闆 63 5.4 

 4 失業中 145 12.44 

 5 退休 39 3.34 

 6 其他 73 6.26 

 

(二)、描述性資料 

1、文化融合、健康狀況、就業需求、就業問題、學習需求、學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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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分數，總分平均 46.09 分(標準差 6.26)；同化平均 2.75 分(標準差

0.76)；整合平均 3.65 分(標準差 0.59)；邊緣化平均 2.23 分(標準差 0.71)；隔離平

均 3 分(標準差 0.74)。健康狀況總分平均 21.20 分(標準差 6.72)(如表四)。 

 

表四、文化融合與健康狀況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文化融合(16 items) 49.5 6.52 

 同化(4 items) 12.79 2.38 

 整合(4 items) 14.5 2.61 

邊緣化(3 items) 6.74 2.13 

 隔離(5 items) 15.39 3.12 

健康狀況(12 items) 20.69 6.29 

就業需求數目(12 items) 5.57 2.93 

就業問題數目(14 items) 2.79 2.00 

學習需求數目(15 items) 4.78 3.62 

學習問題數目(13 items) 1.77 1.75 

 

2、就業需求項目 

就學需求項目(如表五)，以「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為最多人選共 856 人（佔

69.6%），其次「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共 850 人（佔

69.1%）；「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共 842 人（佔 66.2%），之後

依序為「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我要要有勞健

保的福利」，「我需要有管道爭取工作的權益」，「出去工作，可以認識新朋友」；

僅 98 人（佔 8.0%）無就業需求。 

就業需求數目是以 13 個項目的加總而成，平均 5.57 項(如表二)，而最多人選 7

項(佔 3.6%)，其次是 6、8、5 個項目(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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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就業需求項目(N=1231) 

項目 是 百分比 

無 98 8.0 

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 842 66.2 

出去工作，可以認識新朋友 551 43.4 

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

家人拿錢 

850 69.1 

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 856 69.6 

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 830 67.4 

我想要創業 440 35.8 

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 813 66.0 

我需要彈性時間的工作 434 35.3 

我需要有勞、健保的福利 676 55.0 

我需要有管道爭取工作的權益 575 46.8 

其他   

 

表六   就業需求數目分布(n=1231) 

數目 人數 百分比 

 無 65 5.3 

 1 項 85 7.0 

 2 項 78 6.3 

 3 項 96 7.8 

4 項 112 9.2 

 5 項 129 10.5 

 6 項 134 10.9 

 7 項 167 13.6 

 8 項 13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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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項 113 9.2 

 10 項 120 9.7 

 

3、就業問題項目 

就業問題項目（如表七），以「我台灣的學歷不高」675 人（佔 54.9%）；

其次為「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共 661 人（佔 53.7%）；「我必須去上課」共

374 人（佔 30.4%）；「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共 374 人（佔 30.4%）；僅 161

人（佔 13.1%）無就業問題。 

就業問題數目是以 13 個項目的加總而成，平均 2.79 項(如表二)，而最多人選

2 項(佔 20.1%)，其次是 1、3、4 個項目(如表八)。 

 

表七、就業問題項目(N=1231) 

項目 是(百分比) 否(百分比) 

無 161 13.1 

家人不贊成我出去工作 175 14.2 

家裡收入足以維持生活 314 25.6 

家裡有經營生意(開商店、務農等) 130 10.6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661 53.7 

我必須去上課 374 30.4 

我台灣的學歷不高 675 54.9 

我的身體不好 144 11.7 

我有專長，但是找不到符合專長的工

作 

163 13.2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 374 30.4 

工作地點太遠 206 16.8 

工作場所的同事或老闆，無法相處 37 3.0 

工作沒有任何保障 17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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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61 13.1 

 

表八、就業問題數目(N=1231) 

數目 人數 百分比 

 無 141 11.5 

 1 項 224 18.2 

 2 項 247 20.1 

 3 項 197 16.0 

4 項 194 15.8 

 5 項 114 9.3 

 6 項 61 5.0 

 7 項 32 2.6 

 8 項 7 0.6 

 9 項 9 0.7 

 10 項 1 0.1 

11 項 1 0.1 

12 項 3 0.2 

 

4、學習需求項目 

學習需求項目(如表九)，「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共 638 人

（佔 51.8%）為最多；其次「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共 607 人

（佔 49.3%）；「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格」共 586 人（佔 47.6%）；「了解工

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共 571 人（佔 46.4%）；「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

共 521 人（佔 42.3%）；僅 493 人（佔 40%）無學習需求。 

學習需求數目是以 13 個項目的加總而成，平均 4.78 項(如表四)，而最多人選

1 項(佔 12.7%)，其次是 2、3、4 個項目(如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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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學習需求項目(N=1231) 

項目 是(百分比) 否(百分比) 

無 493 40 

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 450 36.5 

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 521 42.3 

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429 34.9 

學習如何找工作 399 32.4 

學習與餐飲小吃相關的課程 286 23.2 

學習美容美髮或是指甲彩繪的課程 245 19.9 

學習翻譯培訓的課程 330 26.8 

拿到畢業證書 330 26.8 

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格 586 47.6 

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 638 51.8 

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

務 

607 49.3 

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 571 46.4 

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141 11.5 

其他   

 

 

表十  學習需求數目(N=1231) 

數目 人數 百分比 

 無 126 10.2 

 1 項 156 12.7 

 2 項 131 10.7 

 3 項 121 9.8 

4 項 11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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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項 116 9.4 

 6 項 99 8.0 

 7 項 68 5.5 

 8 項 77 6.3 

 9 項 57 4.6 

 10 項 53 4.3 

11 項 48 3.9 

12 項 23 1.9 

13 項 41 3.3 

 

5、學習問題項目 

學習問題項目（如表十一），以「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為最多共 547 人

（佔 44.4%）；其次為「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共 301 人（佔 24.5%）；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共 296 人（佔 24%）；「我想學習，但是不

知道要到哪裡學」共 228 人（佔 18.5%），其他如「我怕跟不上同學」、「學校

有時開課，有時不開課，很不方便」，「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偶相

關的課程」；僅 321 人（佔 26.1%）無學習需求。 

學習問題數目是以 13 個項目的加總而成，平均 1.77 項(如表四)，而最多人選 1

項(佔 25.9%)，其次是 2、3、4 個項目(如表十二)。 

 

 

表十一、學習問題項目(N=1231) 

項目 是(百分比) 否(百分比) 

無 321 26.1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 296 24 

家人不贊成我來學習 75 6.1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54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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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離家太遠，沒有交通工具前往 98 8.0 

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課，很不方便 162 13.2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 301 24.5 

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偶相關

的課程 

155 12.6 

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 228 18.5 

我怕跟不上同學 204 16.6 

班上同學無法相處 31 2.5 

我不太會與其他人互動 82 6.7 

其他 321 26.1 

 

表十二、學習問題數目(N=1231) 

數目 人數 百分比 

 無 330 26.8 

 1 項 319 25.9 

 2 項 261 21.2 

 3 項 129 10.5 

4 項 96 7.8 

 5 項 52 4.2 

 6 項 25 2.0 

 7 項 6 0.5 

 8 項 5 0.4 

 9 項 5 0.4 

 10 項 0 0 

11 項 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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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性資料 

 

1、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之相關 

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之相關係數（如

表十三），可見此四個變項的相關性極高，互相影響。 

 

表十三、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之相關 

 就業需求數目 就業問題數目 學習需求數目 學習問題數目 

就業需求數目 1 0.442** 0.564** 0.323** 

就業問題數目  1 0.419** 0.508** 

學習需求數目   1 0.369** 

學習問題數目    1 

 

2、基本資料與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之

相關 

就業需求數目相關的變項如文化融合總分之相關係數 0.088、整合之相關係

數 0.081、健康關係之相關係數 0.087，達統計上顯著相關。就學問題數目的變項

如如文化融合總分之相關係數 0.070、邊緣化之相關係數 0.088、隔離之相關係數

0.063、健康狀況之相關係數 0.153，達統計上顯著相關。學習需求數目相關變數

較多，如年齡之相關係數-0.061、文化融合總分之相關係數 0.076、整合之相關係

數 0.115、健康狀況之相關係數 0.122，達統計顯著相關。學習問題數目相關的變

數，如在台時間之相關係數-0.083、邊緣化之相關係數 0.133、健康狀況之相關係

數 0.198，達統計顯著相關(侞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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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基本資料與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

目之相關性 

項目 就業需求數目 就業問題數目 學習需求數目 學習問題數目 

年齡 -0.055 -0.024 -0.061* 0.057 

在台時間 0.025 0.029 -0.028 -0.083** 

子女數 0.017 0.009 -0.011 0.056 

文化融合總分 0.088** 0.070* 0.076** 0.063* 

 同化 0.054 0.005 0.043 0.043 

整合 0.081** 0.014 0.115** -0.025 

 邊緣化 0.019 0.088** -0.054 0.133** 

 隔離 0.051 0.063* 0.051 0.029 

健康狀況 0.087** 0.153** 0.122** 0.198** 

*<0.05  **<0.01 

 

(四)、回歸性資料 

1、就業需求數目的回歸資料 

探討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首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做基本資

料變項的檢測，如工作狀態（Ｆ值 7.943）中、國籍（Ｆ值 5.007）、原國籍學歷

（Ｆ值 2.142）、家庭月收入（Ｆ值 2.551）、在台灣最高學歷（Ｆ值 2.939）、

是否參與考照（Ｆ值-5.669）、先生工作狀況（Ｆ值 3.439），等皆達到統計上顯

著意義（Ｐ＜0.05）(如表十五)。 

將上述因子及文化融合總分、整合、健康狀況(如表十四)、就業問題數目、學習

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如表十一)等所有因子以迴規模式檢定，結果呈現（如

表十六），學習需求數目、就業需求數目、工作狀態、考照有無、家庭月收入等

五個因素達統計上意義，可做為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此模式的解釋程度為

39.1%，F 值 12.099(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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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與就業需求數目相關的人口學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結果 

變項 F 值(P) t 值(P) 

工作狀態 7.943(0.000)  

收案方式 4.331(0.38)  

縣市別 1.012(0.409)  

國籍 5.007(0.000)  

原國籍學歷 2.142(0.037)  

家庭月收入 2.551(0.038)  

是否懷孕  -0.869(0.385) 

是否有 6 歲以下子女  0.467(0.641) 

在台灣最高學歷 2.939(0.008)  

是否參與學校課程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1.512(0.131) 

是否參與考照  -5.669(0.000) 

希望薪水 0.961(0.428)  

先生工作狀況 3.439(0.000)  

 

表十六、就業需求之預測因素-迴歸分析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標準化回歸係數

(Beta) 

T 值 

常數 2.123  0.000 

學習需求數目 0.340 0.422 0.000** 

就業需求數目 0.321 0.228 0.000** 

工作狀態 0.504 0.136 0.000** 

考照有無 0.483 0.085 0.006* 

家庭月收入 -0.179 -0.073 0.017* 

*p<0.05 

註.Model summary: R=0.628; R2=0.394; Adjusted R2=0.391; F=12.099;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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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問題數目的回歸資料 

探討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首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做基本資

料變項的檢測，如縣市別（Ｆ值 2.475）、國籍（Ｆ值 5.782）、是否參與職業訓

練（t 值-3.657）、是否參與考照（t 值-3.995）等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Ｐ＜0.05）

(如表十七)，而在台灣最高學歷（Ｆ值 2.001），P 值為 0.063，顯示位於鄰界值，

也將放入迴歸分析。 

將上述因子及文化融合總分、邊緣化、隔離、健康狀況(如表十四)、就業需

求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如表十一)等所有因子以迴規模式檢定，

結果呈現（如表十八），學習問題數目、就業需求數目、學習需求數目、是否參

與職業訓練、國籍、隔離等六個因素達統計上意義，可做為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

因子。此模式的解釋程度為 36.4%，F 值 115.827(P<0.000)。 

表十七、與就業問題數目相關的人口學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結果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t 值(P) 

工作狀態 0.893(0.410)  

收案方式 0.889(0.346)  

縣市別 2.475(0.031)  

國籍 5.782(0.000)  

原國籍學歷 1.635(0.121)  

家庭月收入 1.343(0.252)  

是否懷孕  -0.451(0.652) 

是否有 6 歲以下子女  -0.532(0.595) 

在台灣最高學歷 2.001(0.063)  

是否參與學校課程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3.657(0.000) 

是否參與考照  -3.995(0.000) 

希望薪水 1.907(0.107)  

先生工作狀況 1.16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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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就業問題之預測因素-邏輯式回歸分析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標準化回歸係數

(Beta) 

T 值 

常數 0.014  0.000 

學習問題數目 0.436 0.382 0.000 

就業需求數目 0.160 0.234 0.000 

學習需求數目 0.070 0.126 0.000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0.335 0.076 0.001 

國籍 0.096 0.061 0.009 

隔離 0.029 0.046 0.049 

*p<0.05 

註.Model summary: R=0.607; R2=0.369; Adjusted R2=0.365; F=105.277; p<0.000 

 

3、學習需求數目的回歸資料 

探討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首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做基本資

料變項的檢測，如原國籍學歷（Ｆ值 5.064）、在台灣最高學歷（Ｆ值 2.402）、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t 值-3.681）、是否參與考照（t 值-5.919）、先生工作狀況（Ｆ

值 2.389）等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Ｐ＜0.05）(如表十九)，而國籍（Ｆ值 2.071），

P 值為 0.067，顯示位於鄰界值，也將放入迴歸分析。 

將上述因子及年齡、文化融合總分、整合、健康狀況(如表十四)、就業需求

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問題數目(如表十一)等所有因子以迴規模式檢定，結

果呈現（如表二十），就業需求數目、學習問題數目、原國籍學歷、就業問題數

目、整合、是否參與職業訓練、健康狀況、實際年齡等八個因素達統計上意義，

可做為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此模式的解釋程度為 38.5%，F 值

86.097(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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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與學習需求數目相關的人口學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結果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t 值(P) 

工作狀態 0.038(0.963)  

收案方式 0.071(0.789)  

縣市別 1.301(0.261)  

國籍 2.071(0.067)  

原國籍學歷 5.064(0.000)  

家庭月收入 0.531(0.713)  

是否懷孕  0.122(0.903) 

是否有 6 歲以下子女  -0.080(0.937) 

在台灣最高學歷 2.402(0.026)  

是否參與學校課程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3.681(0.000) 

是否參與考照  -5.919(0.000) 

希望薪水 1.753(0.136)  

先生工作狀況 2.389(0.008)  

 

表二十、學習需求之預測因素-邏輯式回歸分析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標準化回歸係數

(Beta) 

T 值 

常數 -1.951   

就業需求數目 0.539 0.431 0.000 

學習問題數目 0.340 0.164 0.000 

原國籍學歷 0.370 0.112 0.000 

就業問題數目 0.220 0.121 0.000 

整合 0.095 0.068 0.005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0.487 0.061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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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 0.032 0.056 0.023 

實際年齡 -0.025 -0.052 0.031 

*p<0.05 

註.Model summary: R=0.642; R2=0.413; Adjusted R2=0.409; F=103.515; p<0.000 

 

4、學習問題數目的回歸資料 

探討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首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做基本資

料變項的檢測，如縣市別（Ｆ值 3.225）、原國籍學歷（Ｆ值 3.531）、家庭月收

入（Ｆ值 3.625）、在台灣最高學歷（Ｆ值 4.336）、是否參與考照（t 值-2.174）、

希望薪水（Ｆ值 3.326）、先生工作狀況（Ｆ值 2.887）等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

（Ｐ＜0.05）(如表二十一)。 

將上述因子及在台灣時間、文化融合總分、邊緣化、健康狀況(如表十四)、

就業需求數目、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如表十一)等所有因子以迴規模式

檢定，結果呈現（如表二十二），就業問題數目、學習需求數目、邊緣化、健康

狀況等四個因素達統計上意義，可做為就業需求數目的預測因子。此模式的解釋

程度為 32.9%，F 值 67.151(P<0.000)。 

 

表二十一、與學習問題數目相關的人口學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結果 

變項 F 值(P) t 值(P) 

工作狀態 0.233(0.792)  

收案方式 2.854(0.091)  

縣市別 3.225(0.007)  

國籍 0.582(0.713)  

原國籍學歷 3.531(0.001)  

家庭月收入 3.625(0.006)  

是否懷孕  0.443(0.658) 

是否有 6 歲以下子女  -1.052(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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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最高學歷 4.336(0.000)  

是否參與學校課程   

是否參與職業訓練  -0.688(0.491) 

是否參與考照  -2.174(0.030) 

希望薪水 3.326(0.010)  

先生工作狀況 2.887(0.001)  

 

 

表二十二、學習問題之預測因素-邏輯式回歸分析 

變項 原始回歸係數(B) 標準化回歸係數

(Beta) 

T 值 

常數 0.254   

就業問題數目 0.383 0.432 0.000 

學習需求數目 0.092 0.188 0.000 

邊緣化 0.071 0.085 0.002 

健康狀況 0.021 0.076 0.006 

*p<0.05 

註.Model summary: R=0.576; R2=0.331; Adjusted R2=0.328; F=100.286; p<0.000 

 

 
 

(五)、各國籍描述性資料 
 

基於國籍對就學需求數目及就學問題數目的影響，因此進一步呈現各國籍在

就業需求、問題上的百分比狀況。 

1、就業需求分佈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就業需求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中國籍婦女：「為

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最高佔 65.1% 、「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

佔 61.0% 、「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佔 59.8%；越南籍

婦女：「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最高佔 76.7%、「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佔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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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71.6%；印尼籍婦女：「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

用，不必跟家人拿錢」最高佔 73.6%、「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

佔 73.2%、「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70.6%；泰國籍婦女：「為了孩子的教

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最高佔 79.3%、「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佔 72.4%、「我

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70.7%；柬埔寨婦女：「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

作賺錢」最高佔 80%、「.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71.7%、「工作後，自己

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佔 70%；菲律賓婦女：「工作後，自己有錢可

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最高佔 80.4%、「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

錢」佔 71.4%、「我需要有勞、健保的福利」佔 71.4% (如表二十一)。其中可見

不同國籍婦女的選項不同，越南籍婦女「想趁年輕多賺點錢」的想法高於「為了

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明顯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就業需求數目(如表二十二)，中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4

個選項佔 13.0%；越南籍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項佔 14.0%；印尼籍婦女最多的是

10 個選項佔 17.3%；泰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項佔 15.5%；柬埔寨婦女最多的

是 8 個選項佔 18.3%；菲律賓婦女最多的是 8 個選項佔 21.4%。明顯的印尼籍婦

女的需求數目最多；中國籍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少；其他國籍婦女以 7-8 個需求數

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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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各國籍婦女就業需求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N=269) 

越南籍 

(N=557) 

印尼籍 

(N=169) 

泰國籍 

(N=58) 

柬埔寨 

(N=60) 

菲律賓 

(N=56) 

11.無 17(6.3%) 45(8.1%) 19(8.2%) 7(12.1%) 9(15.0%) 1(1.8%) 

1.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

要工作賺錢 

175(65.1%) 364(65.4%) 169(73.2%) 46(79.3%) 48(80%) 40(71.4%) 

2.出去工作，可以認識新朋

友 

130(48.3%) 198(35.4%) 134(58%) 27(46.6%) 24(40%) 38(67.9%) 

3.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

用，不必跟家人拿錢 

161(59.8%) 395(70.9%) 170(73.6%) 37(63.8%) 42(70%) 45(80.4%) 

4.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 164(61.0%) 427(76.7%) 143(61.9%) 42(72.4%) 38(63.3%) 42(75%) 

5.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 139(51.7%) 423(75.9%) 155(67.1%) 38(65.5%) 39(65%) 36(64.3%) 

6.我想要創業 72(26.8%) 188(33.8%) 107(46.3%) 32(55.2%) 14(23.3%) 27(48.2%) 

7.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 130(48.3%) 399(71.6%) 163(70.6%) 41(70.7%) 43(71.7%) 37(66.1%) 

8.我需要彈性時間的工作 94(34.9%) 177(31.8%) 93(40.3%) 24(41.4%) 19(31.7%) 27(48.2%) 

9.我需要有勞、健保的福利 153(56.9%) 289(51.9%) 122(52.8%) 38(65.5%) 34(56.7%) 40(71.4%) 

10.我需要有管道爭取工作

的權益 

86(32.0%) 312(56.0%) 105(45.5%) 20(34.5%) 31(51.7%) 21(37.5%) 

12.其他 13(4.8%) 8(1.4%) 10(4.3%) 2(3.4%) 2(3.3%) 3(5.4%) 

 

表二十二、各國籍婦女就業需求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0 項 11(4.1%) 22(5.9%) 14(6.1%) 4(6.9%) 2(3.3%) 1(1.8%) 

1 項 21(7.8%) 42(7.5%) 13(5.6%) 2(3.4%) 3(5.0%) 4(7.1%) 

2 項 31(11.5%) 25(4.5%) 14(6.1%) 2(3.4%) 5(8.3%) 1(1.8%) 

3 項 28(10.4%) 32(5.7%) 18(7.8%) 6(10.3%) 8(13.3%) 4(7.1%) 

4 項 35(13.0%) 42(7.5%) 19(8.2%) 4(6.9%) 7(11.7%) 5(8.9%) 

5 項 37(3.8%) 58(10.4%) 21(9.1%) 5(8.6%) 4(6.7%) 4(7.1%) 

6 項 26(9.7%) 75(13.5%) 19(8.2%) 6(10.3%) 3(5.0%) 5(8.9%) 

7 項 31(11.5%) 78(14.0%) 33(14.3%) 9(15.5%) 8(13.3%) 8(14.3%) 

8 項 17(6.3%) 66(11.8%) 20(8.7%) 6(10.3%) 11(18.3%) 12(21.4%) 

9 項 17(6.3%) 57(10.2%) 20(8.7%) 7(12.1%) 5(8.3%) 7(12.5%) 

10 項 15(5.6%) 49(8.8%) 40(17.3%) 7(12.1%) 4(6.7%)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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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問題分佈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就業問題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中國籍婦女：「我

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55.8% 、「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41.6% 、「我

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27.1%；越南籍婦女：「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最高佔

58.5%、「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佔 49.2%、「我必須去上課」佔 33.8%；印

尼籍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62.5%、「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61.9%、「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28.1%；泰國籍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

或孩子」最高佔 56.9%、「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53.4%、「我不知道去哪裡找

工作」佔 37.9%；柬埔寨婦女：「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最高佔 55%、「我必須照

顧家人或孩子」佔 46.7%、「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41.7%；菲律賓婦女：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57.1%、「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53.6%、「我

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37.5% (如表二十三)。其中可見不同國籍婦女的選項不

同，越南籍婦女「我必須去上課」的想法高於「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明顯

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就業問題數目(如表二十四)，中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4.5%；越南籍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18.9%；印尼籍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19%；泰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4.1%；柬埔寨婦女最多的是 4

個選項佔 23.3%；菲律賓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1.4%。明顯的柬埔寨婦女的

需求數目最多；菲律賓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少；其他國籍以 2 個需求數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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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各國籍婦女就業問題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13.無 33(12.3%) 75(13.5%) 33(14.3%) 7(12.1%) 8(13.3%) 5(8.9%) 

1.家人不贊成我出去工作 31(11.5%) 82(14.7%) 39(16.9%) 10(17.2%) 10(16.7%) 3(5.4%) 

2.家裡收入足以維持生活 47(17.5%) 184(33.0%) 53(22.9%) 9(15.5%) 16(26.7%) 6(10.7%) 

3.家裡有經營生意(開商

店、務農等) 

20(7.4%) 73(13.1%) 18(7.8%) 4(6.9%) 11(18.3%) 4(7.1%) 

4.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150(55.8%) 274(49.2%) 144(62.3%) 33(56.9%) 28(46.7%) 32(57.1%) 

5.我必須去上課 39(14.5%) 188(33.8%) 95(41.1%) 12(20.7%) 21(35%) 19(33.9%) 

6.我台灣的學歷不高 112(41.6%) 326(58.5%) 143(61.9%) 31(53.4%) 33(55%) 30(53.6%) 

7.我的身體不好 20(7.4%) 64(11.5%) 30(13.0%) 14(24.1%) 10(16.7%) 6(10.7%) 

8.我有專長，但是找不到符

合專長的工作 

34(12.6%) 69(12.4%) 32(13.9%) 10(17.2%) 7(11.7%) 11(19.6%) 

9.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 73(27.1%) 169(30.3%) 65(28.1%) 22(37.9%) 25(41.7%) 21(37.5%) 

10.工作地點太遠 41(15.2%) 79(14.2%) 51(22.1%) 15(25.9%) 7(11.7%) 14(25%) 

11.工作場所的同事或老

闆，無法相處 

6(2.2%) 16(2.9%) 7(3%) 3(5.2%) 4(6.7%) 1(1.8%) 

12.工作沒有任何保障 36(13.4%) 65(11.7%) 4.0(17.3%) 1(1.7%) 10(16.7%) 7(12.5%) 

14.其他 16(5.9%) 15(2.7%) 7(3%) 2(3.4%) 1(1.7%) 4(7.1%) 

 

表二十四、各國籍婦女就業問題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0 項 31(11.5%) 73(13.1%) 21(9.1%) 4(6.9%) 6(10%) 6(10.7%) 

1 項 64(23.8%) 91(16.3%) 37(16%) 9(15.5%) 11(18.3%) 12(21.4%) 

2 項 66(24.5%) 105(18.9%) 44(19%) 14(24.1%) 9(15%) 9(16.1%) 

3 項 57(21.2%) 82(14.7%) 32(13.9%) 9(15.5%) 8(13.3%) 9(16.1%) 

4 項 24(8.9%) 96(17.2%) 43(18.6%) 7(12.1%) 14(23.3%) 10(17.9%) 

5 項 19(7.1%) 56(10.1%) 25(10.8%) 5(8.6%) 4(6.7%) 5(8.9%) 

6 項 5(1.9%) 29(5.2%) 16(6.9%) 6(10.3%) 2(3.3%) 3(5.4%) 

7 項 3(1.1%) 11(2%) 8(3.5%) 3(5.2%) 5(8.3%) 2(3.6%) 

8 項 0(0%) 5(0.9%) 1(0.4%) 1(1.7%) 0(0%) 0(0%) 

9 項 0(0%) 6(1.1%) 3(1.3%) 0(0%) 0(0%) 0(0%) 

10 項 0(0%) 1(0.2%) 0(0%) 0(0%) 0(0%) 0(0%) 

11 項 0(0%) 1(0.2%) 0(0%) 0(0%) 0(0%) 0(0%) 

12 項 0(0%) 1(0.2%) 1(0.4%) 0(0%) 1(1.7%) 0(0%) 

 

 

 

 

3、學習需求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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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學習需求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中國籍婦女：「了

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最高佔 50.2% 、「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佔 49.1% 、「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佔 43.9%；越南籍婦女：

「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最高佔 76.7%、「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

我們的協助或服務」及「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同樣佔 56%、「了

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佔 48.5%；印尼籍婦女：「學習考汽、機車駕照」最高佔

45.9%、「學習如何找工作」及「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同樣佔 45.5%、「學習

跟工作相關的知識」佔 43.3%；泰國籍婦女：「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

或服務」最高佔 56.9% 、「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佔 53.4% 、「了

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佔 48.3%；柬埔寨婦女：「學習考汽、機車駕照」最高佔

51.7%、「. 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及「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同樣佔 46.7%、「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佔 45%；菲律賓婦女：

「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最高佔 67.9%、「了解工作和生活上

有關法律的知識」佔 58.9% 、「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佔 55.4% (如表二十五)。

其中可見不同國籍婦女的選項不同，印尼籍婦女關注於「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學習如何找工作」、「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的

想法明顯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的「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了

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學習需求數目(如表二十六)，中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14.9%；越南籍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11.5%，其次是 1 個選項、4

個選項、5 個選項分別是佔 10.8%、10.6%、10.4%；印尼籍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

項佔 16%；泰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12.1%；柬埔寨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

項佔 15%；菲律賓婦女最多的是 4 個選項佔 12.5%。明顯的越南籍婦女的需求數

目分布無集中性；菲律賓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多；其他國籍以 1 個需求數目為主。 

 

 

 

 

表二十五、各國籍婦女學習需求項目分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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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14.無 19(7.1%) 71(12.7%) 28(12.1%) 10(17.2%) 10(16.7%) 3(5.4%) 

1.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 83(30.9%) 228(40.9%) 105(45.5%) 27(46.6%) 22(36.7%) 28(50%) 

2.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 114(42.4%) 175(31.4%) 100(43.3%) 22(37.9%) 18(30%) 21(37.5%) 

3.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100(37.2%) 239(42.9%) 106(45.9%) 17(29.3%) 31(51.7%) 28(50%) 

4.學習如何找工作 67(24.9%) 195(35%) 105(45.5%) 19(32.8%) 22(36.7%) 22(39.3%) 

5.學習與餐飲小吃相關的 

課程 

90(33.5%) 180(32.3%) 60(26%) 22(37.9%) 24(40%) 23(41.1%) 

6.學習美容美髮或是指甲 

彩繪的課程 

55(20.4%) 154(27.6%) 47(20.3%) 8(13.8%) 11(18.3%) 11(19.6%) 

7.學習翻譯培訓的課程 31(11.5%) 113(20.3%) 52(22.5%) 18(31%) 11(18.3%) 20(35.7%) 

8.拿到畢業證書 55(20.4%) 146(26.2%) 78(33.8%) 19(32.8%) 11(18.3%) 21(37.5%) 

9.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 

格 

87(32.3%) 118(21.2%) 78(33.8%) 15(25.9%) 14(23.3%) 18(32.1%) 

10.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 

證件的相關知識 

92(34.2%) 325(58.3%) 92(39.8%) 22(37.9%) 28(46.7%) 27(48.2%) 

11.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 

我們的協助或服務 

135(50.2%) 312(56%) 93(40.3%) 33(56.9%) 27(45%) 38(67.9%) 

12.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 

關法律的知識 

118(43.9%) 312(56%) 90(39%) 31(53.4%) 23(38.3%) 33(58.9%) 

13.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 

132(49.1%) 270(48.5%) 82(35.5%) 28(48.3%) 28(46.7%) 31(55.4%) 

14.其他 0(0%) 7(1.3%) 7(3%) 0(0%) 1(1.7%) 1(1.8%) 

表二十六、各國籍婦女學習需求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0 項 22(8.2%) 64(11.5%) 22(9.5%) 8(13.8%) 7(11.7%) 3(5.4%) 

1 項 40(14.9%) 60(10.8%) 37(16%) 7(12.1%) 9(15%) 3(5.4%) 

2 項 34(12.6%) 50(9%) 30(13%) 5(8.6%) 6(10%) 6(10.7%) 

3 項 36(13.4%) 43(7.7%) 23(10%) 5(8.6%) 8(13.3%) 6(10.7%) 

4 項 27(10%) 59(10.6%) 11(4.8%) 4(6.9%) 7(11.7%) 7(12.5%) 

5 項 24(8.9%) 58(10.4%) 21(9.1%) 6(10.3%) 3(5%) 4(7.1%) 

6 項 20(7.4%) 49(8.8%) 14(6.1%) 5(8.6%) 5(8.3%) 6(10.7%) 

7 項 17(6.3%) 27(4.8%) 12(5.2%) 5(8.6%) 4(6.7%) 3(5.4%) 

8 項 13(4.8%) 36(6.5%) 19(8.2%) 4(6.9%) 0(0%) 5(8.9%) 

9 項 13(4.8%) 29(5.2%) 9(3.9%) 0(0%) 3(5%) 3(5.4%) 

10 項 6(2.2%) 32(5.7%) 12(5.2%) 0(0%) 1(1.7%) 2(3.6%) 

11 項 9(3.3%) 22(3.9%) 8(3.5%) 0(0%) 1(1.7%) 3(5.4%) 

12 項 7(2.6%) 6(1.1%) 5(2.2%) 1(1.7%) 2(3.3%) 2(3.6%) 

13 項 1(0.4%) 22(3.9%) 8(3.5%) 3(5.2%) 4(6.7%) 3(5.4%) 

4、學習問題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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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學習問題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中國籍婦女：「我

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6.8% 、「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

佔 30.9%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5.3%；越南籍婦女：「我必

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2.2%、「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6%、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0.6%；印尼籍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

或孩子」最高佔 50.6%、「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6.4%、「我要

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1.6%；泰國籍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最高佔 37.9%、「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32.8%、「學校有時開課，

有時不開課，很不方便」佔 22.4%；柬埔寨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

高佔 41.7%、「.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31.7%、「我要去工作，

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5%；菲律賓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1.1%、「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33.9%、「我要去工作，無法參

與學習活動」佔 23.2% (如表二十七)。其中可見不同國籍婦女的選項不同，中國

籍婦女「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及泰國籍婦女「學校有時開課，有

時不開課，很不方便」的想法不同於其他國家；而「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是各國籍婦女

共同的學習問題。 

6 個國家外籍配偶婦女學習問題數目(如表二十八)，中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9.7%；越南籍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29.8%，其次是 1 個選項佔

25.3%；印尼籍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7.3%；泰國籍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9.3%；柬埔寨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26.7%，其次是 2 個選項佔 21.7%；菲律

賓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及 1 個選項，同樣佔 26.8%。明顯的泰國籍婦女、柬埔

寨婦女、菲律賓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多；中國籍婦女、越南籍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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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各國籍婦女學習問題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12.無 55(20.4%) 157(28.2%) 66(28.6%) 14(14.1%) 14(23.3%) 15(26.8%) 

1.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

習活動 

54(20.1%) 145(26%) 50(21.6%) 19(32.8%) 15(25%) 13(23.2%) 

2.家人不贊成我來學習 8(3%) 48(8.6%) 12(5.2%) 3(5.2%) 2(3.3%) 2(3.6%) 

3.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126(46.8%) 235(42.2%) 117(50.6%) 22(37.9%) 25(41.7%) 23(41.1%) 

4.學校離家太遠，沒有交通

工具前往 

22(8.2%) 37(6.6%) 21(9.1%) 7(12.1%) 5(8.3%) 6(10.7%) 

5.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

課，很不方便 

24(8.9%) 78(14%) 34(14.7%) 13(22.4%) 8(13.3%) 5(8.9%) 

6.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

習的課程 

68(25.3%) 115(20.6%) 61(26.4%) 19(32.8%) 19(31.7%) 19(33.9%) 

7.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

與外籍配偶相關的課程 

45(16.7%) 56(10.1%) 24(10.4%) 11(19.0%) 11(18.3%) 8(14.3%) 

8.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

到哪裡學 

83(30.9%) 79(14.2%) 38(16.5%) 8(13.8%) 6(10%) 14(25%) 

9.我怕跟不上同學 25(9.3%) 105(18.9%) 47(20.3%) 12(20.7%) 10(16.7%) 5(8.9%) 

10.班上同學無法相處 4(1.5%) 17(3.1%) 8(3.5%) 1(1.7%) 0(0%) 1(1.8%) 

11.我不太會與其他人互動 16(5.9%) 32(5.7%) 23(10%) 2(3.4%) 6(10%) 3(5.4%) 

13.其他 6(2.2%) 9(1.6%) 7(3%) 2(3.4%) 0(0%) 3(5.4%) 

 

表二十八、各國籍婦女學習問題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0 項 58(21.6%) 166(29.8%) 62(26.8%) 13(22.4%) 16(26.7%) 15(26.8%) 

1 項 80(29.7%) 141(25.3%) 63(27.3%) 9(15.5%) 12(20%) 14(25%) 

2 項 62(23%) 111(19.9%) 43(18.6%) 17(29.3%) 13(21.7%) 15(26.8%) 

3 項 30(11.2%) 52(9.3%) 21(9.1%) 9(15.5%) 11(18.3%) 6(10.7%) 

4 項 21(7.8%) 41(7.4%) 20(8.7%) 6(10.3%) 6(10.3%) 2(3.6%) 

5 項 12(4.5%) 30(5.4%) 8(3.5%) 1(1.7%) 1(1.7%) 0(0%) 

6 項 5(1.9%) 8(1.4%) 6(2.6%) 3(5.2%) 0(0%) 3(5.4%) 

7 項 1(0.4%) 2(0.4%) 2(0.9%) 0(0%) 1(1.7%) 0(0%) 

8 項 0(0%) 2(0.4%) 3(1.3%) 0(0%) 0(0%) 0(0%) 

9 項 0(0%) 3(0.5%) 2(0.9%) 0(0%) 0(0%) 0(0%) 

10 項 0(0%) 0(0%) 0(0%) 0(0%) 0(0%) 0(0%) 

11 項 0(0%) 1(0.2%) 1(0.4%) 0(0%) 0(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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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縣市資料 

最後以各縣市的就業與學習分布做分析。 

1、就業需求分佈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就業需求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台北縣婦女：「工

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最高佔

68.6% 、「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佔 66.2% 、「我想趁年輕多

賺點錢」佔 65.7%；桃園縣婦女：「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

錢」最高佔 71.2%、「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66.8%、「工作可以讓我有自

信」佔 66.3%；台中縣婦女：「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最高佔 70.2%、「工作可

以讓我有自信」佔 69.8%、「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佔 69.3%；

彰化縣婦女：「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最高佔 71%、「為

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佔 70.5%、「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佔 64.5%；

高雄縣婦女：「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最高佔 73%、「.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

佔 68.9%、「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佔 68.5%；屏東縣婦女：「工作可以讓我有

自信」最高佔 74.2%、「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佔 73.2%、「我想趁年輕多賺

點錢」佔 72.2% (如表二十九)。其中有 3 個縣市以「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為最

多；另 3 個縣市以「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為最多。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就業需求數目(如表三十)，台北縣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

項佔 13.5%；桃園縣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項佔 14.1%；台中縣婦女最多的是 7 個

選項佔 19.5%；彰化縣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項佔 13.5%；高雄縣婦女最多的是 6

個選項佔 13.7%；屏東縣婦女最多的是 7 個選項佔 12.4%。各縣市婦女的需求數

目皆以 7 個就業需求數目為主。 

 

 

 

 

 

 

 

 



 80 

表二十九、各縣市婦女就業需求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N=207) 

桃園縣 

(N=184) 

台中縣 

(N=205) 

彰化縣 

(N=200) 

高雄縣 

(N=241) 

屏東縣 

(N=194) 

11.無 10(4.8%) 14(7.7%) 18(8.8%) 17(8.5%) 15(6.2%) 24(12.4%) 

1.為了孩子的教育，我

必須要工作賺錢 

137(66.2%) 129(70.1%) 142(69.3%) 141(70.5%) 151(62.7%) 142(73.2%) 

2.出去工作，可以認識

新朋友 

99(47.8%) 91(49.5%) 84(41%) 83(41.5%) 111(46.1%) 83(42.8%) 

3.工作後，自己有錢可

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

錢 

142(68.6%) 131(71.2%) 130(63.4%) 142(71%) 170(70.5%) 135(69.6%) 

4.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 142(68.6%) 122(66.3%) 143(69.8%) 129(64.5%) 176(73%) 144(74.2%) 

5.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 136(65.7%) 127(69%) 144(70.2%) 118(59%) 165(68.5%) 140(72.2%) 

6.我想要創業 79(38.2%) 79(42.9%) 60(29.3%) 63(31.5%) 90(37.3%) 69(35.6%) 

7.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

作 

130(62.8%) 123(66.8%) 127(62%) 125(62.5%) 166(68.9%) 142(73.2%) 

8.我需要彈性時間的工

作 

71(34.3%) 61(33.2%) 73(35.6%) 81(40.5%) 84(34.9%) 64(33%) 

9.我需要有勞、健保的

福利 

108(52.2%) 103(56%) 107(52.2%) 109(54.5%) 135(56%) 114(58.8%) 

10.我需要有管道爭取

工作的權益 

90(43.5%) 76(41.3%) 93(45.4%) 77(38.5%) 141(58.5%) 98(50.5%) 

12.其他 6(2.9%) 4(2.2%) 4(2.0%) 13(6.5%) 7(2.9%) 4(2.1%) 

 

表三十、各縣市婦女就業需求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中國籍 越南籍 印尼籍 泰國籍 柬埔寨 菲律賓 

0 項 9(4.3%) 10(5.4%) 12(5.9%) 13(6.5%) 9(3.7%) 12(6.2%) 

1 項 17(8.2%) 10(5.4%) 13(6.3%) 20(10%) 17(7.1%) 8(4.1%) 

2 項 16(7.7%) 15(8.2%) 13(6.3%) 12(6.0%) 11(4.6%) 11(5.7%) 

3 項 19(9.2%) 12(6.5%) 16(7.8%) 15(7.5%) 21(8.7%) 13(6.7%) 

4 項 24(11.6%) 13(7.1%) 19(9.3%) 19(9.5%) 21(8.7%) 16(8.2%) 

5 項 20(9.7%) 17(9.2%) 23(11.2%) 22(11%) 28(11.6%) 19(9.8%) 

6 項 13(6.3%) 26(14.1%) 20(9.8%) 14(7%) 33(13.7%) 28(14.4%) 

7 項 28(13.5%) 26(14.1%) 40(19.5%) 27(13.5%) 22(9.1%) 24(12.4%) 

8 項 15(7.2%) 22(12%) 25(12.2%) 23(11.5%) 26(10.8%) 21(10.8%) 

9 項 22(10.6%) 14(7.6%) 15(7.3%) 14(7%) 27(11.2%) 21(10.8%) 

10 項 24(11.6%) 19(10.3%) 9(4.4%) 21(10.5%) 26(10.8%) 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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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問題分佈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就業問題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台北縣婦女：「我台灣

的學歷不高」最高佔 53.1%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佔 52.2% 、「家裡收

入足以維持生活」佔 27.5%；桃園縣婦女：「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最高佔 64.7%、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佔 58.2%、「我必須去上課」佔 38%；台中縣婦女：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56.6%、「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47.8%、「我

必須去上課」佔 25.4%；彰化縣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61%、

「我台灣的學歷不高」佔 51%、「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32.5%；高雄縣婦

女：「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最高佔 56.8%、「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佔 41.9%、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佔 31.1%；屏東縣婦女：「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最高

佔 56.2%、「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佔 55.2%、「我必須去上課」佔 35.6% (如

表三十一)。其中可見不同縣市婦女的選項不同，台北縣婦女「家裡收入足以維持

生活」的想法不同於其它縣市婦女「我必須去上課」及「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就業問題數目(如表三十二)，台北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18.8%；桃園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5%；台中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2.9%；彰化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6.5%；高雄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2%；菲律賓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與 2 個選項佔 16.5%。明顯的柬埔

寨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多；屏東縣婦女的需求數目最少；其他國籍婦女以 2 個需求

數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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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一、各縣市婦女就業問題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13.無 34(16.4%) 25(13.6%) 28(13.7%) 15(7.5%) 28(11.6%) 31(16%) 

1.家人不贊成我出去工

作 

26(12.6%) 31(16.8%) 27(13.2%) 27(13.5%) 33(13.7%) 31(16%) 

2.家裡收入足以維持生

活 

57(27.5%) 37(20.1%) 50(24.4%) 47(23.5%) 64(26.6%) 60(30.9%) 

3.家裡有經營生意(開商

店、務農等) 

11(5.3%) 17(9.2%) 23(11.2%) 19(9.5%) 33(13.7%) 27(13.9%) 

4.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

子 

108(52.2%) 107(58.2%) 116(56.6%) 122(61%) 101(41.9%) 107(55.2%) 

5.我必須去上課 66(31.9%) 70(38%) 52(25.4%) 48(24%) 69(28.6%) 69(35.6%) 

6.我台灣的學歷不高 110(53.1%) 119(64.7%) 98(47.8%) 102(51%) 137(56.8%) 109(56.2%) 

7.我的身體不好 23(11.1%) 22(12%) 25(12.2%) 19(9.5%) 23(9.5%) 32(16.5%) 

8.我有專長，但是找不到

符合專長的工作 

38(18.4%) 22(12%) 20(9.8%) 22(11%) 31(12.9%) 30(15.5%) 

9.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

作 

57(27.5%) 59(32.1%) 51(24.9%) 65(32.5%) 75(31.1%) 68(35.1%) 

10.工作地點太遠 31(15%) 37(20.1%) 36(17.6%) 30(15%) 38(15.8%) 35(18%) 

11.工作場所的同事或老

闆，無法相處 

5(2.4%) 8(4.3%) 6(2.9%) 6(3%) 7(2.9%) 5(2.6%) 

12.工作沒有任何保障 28(13.5%) 29(15.8%) 30(14.6%) 24(12%) 35(14.5%) 31(16%) 

14.其他 6(2.9%) 6(3.3%) 3(1.5%) 16(8%) 11(4.6%) 3(15%) 

 

 

表三十二、各縣市婦女就業問題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0 項 29(14%) 18(9.8%) 27(13.2%) 16(8.6%) 29(12%) 22(11.3%) 

1 項 34(16.4%) 19(10.3%) 33(16.1%) 53(26.5%) 53(22%) 32(16.5%) 

2 項 39(18.8%) 46(25%) 47(22.9%) 37(18.5%) 46(19.1%) 32(16.5%) 

3 項 36(17.4%) 30(16.3%) 37(18%) 30(15%) 37(15.4%) 27(13.9%) 

4 項 34(16.4%) 31(16.8%) 30(14.6%) 32(16%) 34(14.1%) 33(17%) 

5 項 18(8.7%) 20(10.9%) 19(9.3%) 16(8%) 21(8.7%) 20(10.3%) 

6 項 10(4.8%) 10(5.4%) 6(2.9%) 11(5.5%) 14(5.8%) 10(5.2%) 

7 項 4(1.9%) 6(3.3%) 4(2%) 4(2%) 2(0.8%) 12(6.2%) 

8 項 1(0.5%) 2(1.1%) 1(0.5%) 0(0%) 0(0%) 3(1.5%) 

9 項 2(1%) 1(0.5%) 1(0.5%) 0(0%) 2(0.8%) 3(1.5%) 

10 項 0(0%) 0(0%) 0(0%) 0(0%) 1(0.4%) 0(0%) 

11 項 0(0%) 0(0%) 0(0%) 0(0%) 1(0.4%) 0(0%) 

12 項 0(0%) 1(0.5%) 0(0%) 1(0.5%) 1(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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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需求分佈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學習需求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台北縣婦女：「了

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及「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

同樣最高佔 47.3% 、「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佔 44.9% 、「學

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佔 44.4%；桃園縣婦女：「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

助或服務」最高佔 53.8%、「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48.4 佔 56%、「學習考汽、

機車駕照」佔 46.2%；台中縣婦女：「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

最高佔 53.7%、「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及「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同樣佔 45.9%、「學習考汽、機車駕照」佔 42.4%；彰化縣婦女：「學習在

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最高佔 50.5% 、「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

助或服務」佔 49.5% 、「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佔 48.5%；高雄縣

婦女：「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最高佔 56%、「學習在台灣生

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及「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同樣佔 54.4%、

「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佔 52.7%；屏東縣婦女：「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

律的知識」最高佔 53.1%、「了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佔 51.5% 、

「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佔 45.9% (如表三十三)。其中可見不同縣市婦女的選

項略為不同，台北縣婦女關注於「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桃園縣婦女、台中

縣婦女「學習考汽、機車駕照」；彰化縣婦女、高雄縣婦女、屏東縣婦女關注於

「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其他關於「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

的協助或服務」、「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了解相關社會福利

資源」是相似的。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學習需求數目(如表三十四)，台北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15.5%；桃園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11.4%；台中縣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15.1%，其次是 1 個選項佔 13.2%；彰化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16.5%；高雄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12.5%；屏東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12.9%。明顯的台北縣婦女及桃園縣婦女的需求數目較多；其他縣市婦女以 1 個

需求數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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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各縣市婦女學習需求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14.無 20(9.7%) 15(8.2%) 29(14.1%) 26(13%) 23(9.5%) 28(14.4%) 

1.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 87(42%) 79(42.9%) 70(34.1%) 83(41.5%) 95(39.4%) 79(40.7%) 

2.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

識 

92(44.4%) 78(42.4%) 54(26.3%) 76(38%) 76(31.5%) 74(38.1%) 

3.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80(38.6%) 85(46.2%) 87(42.4%) 90(45%) 100(41.5%) 79(40.7%) 

4.學習如何找工作 75(36.2%) 75(40.8%) 64(31.2%) 67(33.5%) 73(30.3%) 76(39.2%) 

5.學習與餐飲小吃相關

的課程 

73(35.3%) 68(37%) 62(30.2%) 62(31%) 77(32%) 57(29.4%) 

6.學習美容美髮或是指

甲彩繪的課程 

59(28.5%) 35(19%) 45(22%) 47(23.5%) 65(27%) 35(18%) 

7.學習翻譯培訓的課程 51(24.6%) 37(20.1%) 40(19.5%) 43(21.5%) 44(18.3%) 30(15.5%) 

8.拿到畢業證書 75(36.2%) 56(30.4%) 33(16.1%) 44(22%) 64(26.6%) 58(29.9%) 

9.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

資格 

69(33.3%) 60(32.6%) 37(18%) 52(26%) 66(27.4%) 46(23.7%) 

10.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

證件的相關知識 

93(44.9%) 81(44%) 80(39%) 101(50.5%) 131(54.4%) 100(51.5%) 

11.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

我們的協助或服務 

98(47.3%) 99(53.8%) 110(53.7%) 99(49.5%) 135(56%) 97(50%) 

12.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

關法律的知識 

98(47.3%) 84(45.7%) 94(45.9%) 97(48.5%) 131(54.4%) 103(53.1%) 

13.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 

85(41.1%) 89(48.4%) 94(45.9%) 87(43.5%) 127(52.7%) 89(45.9%) 

14.其他 10(4.8%) 3(1.6%) 2(1%) 4(2%) 4(1.7%) 3(1.6%) 

表三十四、各縣市婦女學習需求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0 項 22(10.6%) 14(7.6%) 31(15.1%) 23(11.5%) 15(6.2%) 21(10.8%) 

1 項 20(9.7%) 20(10.9%) 27(13.2%) 22(16.5%) 31(12.9%) 25(12.9%) 

2 項 32(15.5%) 21(11.4%) 20(9.8%) 11(5.5%) 23(9.5%) 24(12.4%) 

3 項 31(15%) 20(10.9%) 19(9.3%) 20(10%) 17(7.1%) 14(7.2%) 

4 項 12(5.8%) 14(7.6%) 17(8.3%) 18(9%) 39(16.2%) 15(7.7%) 

5 項 19(9.2%) 18(9.8%) 21(10.2%) 17(8.5%) 22(9.1%) 19(9.8%) 

6 項 4(1.9%) 21(11.4%) 22(10.7%) 13(6.5%) 27(11.2%) 12(6.2%) 

7 項 2(1%) 11(6%) 10(4.9%) 16(8%) 15(6.2%) 14(7.2%) 

8 項 12(5.8%) 7(3.8%) 14(6.8%) 16(8%) 12(5%) 16(8.2%) 

9 項 12(5.8%) 13(7.1%) 6(2.9%) 7(3.5%) 11(4.6%) 8(4.1%) 

10 項 13(6.3%) 8(4.3%) 6(2.9%) 6(3.0%) 10(4.1%) 10(5.2%) 

11 項 8(3.9%) 7(3.8%) 5(2.4%) 9(4.5%) 7(2.9%) 12(6.2%) 

12 項 5(2.4%) 5(2.7%) 1(0.5%) 6(3%) 5(2.1%) 1(0.5%) 

13 項 15(7.2%) 5(2.7%) 6(2.9%) 5(2.5%) 7(2.9%)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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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問題分佈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學習問題前 3 名分佈狀況，分別是台北縣婦女：「我

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4.4%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5.1% 、「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佔 21.7%；桃園縣婦女：「我必

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7.3%、「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34.8%、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3.9%；台中縣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

或孩子」最高佔 43.9%、「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6.3%、「希望

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1.5%；彰化縣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最高佔 50.5%、「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8%、「我要去工作，無

法參與學習活動」佔 23.5%；高雄縣婦女：「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39.8%、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及「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同樣

佔 22.7%、「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22%；屏東縣婦女：「我必須

照顧家人或孩子」最高佔 41.1%、「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佔 33.9%、

「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偶相關的課程」佔 16% (如表三十五)。其中

可見不同縣市婦女的選項不同，台北縣婦女「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

及屏東縣婦女「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偶相關的課程」的想法不同於

其他縣市婦女；而「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

程」、「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是各縣市婦女共同的學習問題。 

6 個縣市外籍配偶婦女學習問題數目(如表三十六)，台北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及 2 個選項同樣佔 23.2%；桃園縣婦女最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23.9%，其次

是 1 個選項佔 22.3%；台中縣婦女最多的是 2 個選項佔 26.8%；彰化縣婦女最多

的是 1 個選項佔 30.5%；高雄縣婦女最多的是 1 個選項佔 29.5%；屏東縣婦女最

多的是 0 個選項佔 35.6%，其次是 1 個選項佔 35.6%。明顯的台北縣婦女、台中

縣婦女問題數目最多；其他縣市婦女需求數目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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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五、各縣市婦女學習問題項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12.無 60(29%) 44(23.9%) 53(25.9%) 36(18%) 61(25.3%) 67(34.5%) 

1.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

習活動 

52(25.1%) 44(23.9%) 54(26.3%) 47(23.5%) 55(22.8%) 44(22.7%) 

2.家人不贊成我來學習 6(2.9%) 14(7.6%) 17(8.3%) 12(6%) 14(5.8%) 12(6.2%) 

3.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92(44.4%) 87(47.3%) 90(43.9%) 101(50.5%) 96(39.8%) 81(41.8%) 

4.學校離家太遠，沒有交通

工具前往 

16(7.7%) 15(8.2%) 11(5.4%) 22(11%) 16(6.6%) 18(9.3%) 

5.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

課，很不方便 

19(9.2%) 24(13%) 16(7.8%) 34(17%) 44(18.3%) 25(12.9%) 

6.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

習的課程 

40(19.3%) 64(34.8%) 44(21.5%) 56(28%) 53(22%) 44(22.7%) 

7.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

與外籍配偶相關的課程 

27(13%) 24(13%) 18(8.8%) 30(15%) 25(10.4%) 31(16%) 

8.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

到哪裡學 

45(21.7%) 39(21.2%) 37(18%) 50(25%) 31(12.9%) 26(13.4%) 

9.我怕跟不上同學 25(12.1%) 40(21.7%) 29(14.1%) 36(18%) 46(19.1%) 28(14.4%) 

10.班上同學無法相處 3(1.4%) 7(3.8%) 6(2.9%) 8(4%) 4(1.7%) 3(1.5%) 

11.我不太會與其他人互動 8(3.9%) 23(12.5%) 12(5.9%) 17(8.5%) 18(7.5%) 4(2.1%) 

13.其他 5(2.4%) 3(1.6%) 2(1%) 9(4.5%) 7(2.9%) 1(0.5%) 

 

表三十六、各縣市婦女學習問題數目分佈狀況 

項目 

 

台北縣 桃園縣 台中縣 彰化縣 高雄縣 屏東縣 

0 項 61(29.5%) 44(23.9%) 54(26.3%) 39(19.5%) 63(26.1%) 69(35.6%) 

1 項 48(23.2%) 41(22.3%) 54(26.3%) 61(30.5%) 71(29.5%) 44(22.7%) 

2 項 48(23.2%) 38(20.7%) 55(26.8%) 33(16.5%) 54(22.4%) 33(17%) 

3 項 27(13%) 21(11.4%) 19(9.3%) 26(13%) 21(8.7%) 15(7.7%) 

4 項 16(7.7%) 26(14.1%) 11(5.4%) 19(9.5%) 13(5.4%) 11(5.7%) 

5 項 4(1.9%) 4(2.2%) 9(4.4%) 8(4%) 13(5.4%) 14(7.2%) 

6 項 1(0.5%) 2(1.1%) 0(0%) 12(6%) 3(1.2%) 7(3.6%) 

7 項 0(0%) 3(1.6%) 1(0.5%) 0(0%) 2(0.8%) 0(0%) 

8 項 0(0%) 3(1.6%) 1(0.5%) 0(0%) 0(0%) 1(0.5%) 

9 項 2(1.0%) 1(0.5%) 1(0.5%) 1(0.5%) 0(0%) 0(0%) 

10 項 0(0%) 0(0%) 0(0%) 0(0%) 0(0%) 0(0%) 

11 項 0(0%) 1(0.5%) 0(0%) 1(0.5%) 1(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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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以 SPSS 軟體 11.0 版進行資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百分比、平均值、

標準差等，來描述自變項與依變項；再以卡方及 T-test 檢定不同縣市外籍配偶人

口學變項與相關因素的差異，最後以回歸做檢定，將就業與學習之問題及需求做

依變項，而其他可能影響因素做為自變項，最後確定就業與學習之問題及需求現

況及預測因子，供未來政策擬訂的參考。 

 

四、討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和資料分析，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呈現如下： 

(一)、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所進行的質性與量性資料的分析，做出以下的結論： 

    (1)、分析就業問題及需求之現況並確定預測因子。 

    本研究以就業需求及問題的數目做依變項，找出相關的預測因子。以就業需

求來說，學習需求數目高、學習問題數目高、目前是臨時工或非勞動力者、已經

有汽機車駕照者、家庭月收入低者，越會有就業的需求。 

    以就業問題來說，學習問題數目高、就業需求數目高、學習需求數目高、已

經有參與職業訓練者、不同國籍，具有隔離現象者，越會有就業的問題。 

    (2)、分析學習問題及需求之現況並確定預測因子。 

    本研究以學習需求及問題的數目做依變項，找出相關的預測因子。以學習需

求來說，就業需求數目高、學習問題數目高、原國籍學歷高、就業問題數目高、

具有整合現象者、已經有參與職業訓練者、健康狀況不理想者、較年輕者，越會

有學習的需求。 

    以學習問題來說，就業問題數目高、學習需求數目高、具有邊緣化現象者、

健康狀況不理想者，越會有學習的問題。 

    (3)、分析不同縣市外籍配偶婦女人口學變項與相關因素的差異。 

    針對無論是就業需求、就業問題、學習需求、學習問題，各縣市並未達統計

上顯著的差異，因此以總共 1231 份的資料做分析。以就業需求來說，「工作可

以讓我有自信」、「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為了孩

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是最多人選的前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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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業問題來說，「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我

必須去上課」是最多人選的前 3 項。 

    以學習需求來說，「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了解政府提

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格」是最多人選的前 3

項。 

    以學習問題來說，「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

的課程」、「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是最多人選的前 3 項。 

    (4)、確立文化融合結果做為外籍配偶就業及學習的重要指標。 

    文化融合具有 4 個面項，其中具有隔離現象者會導致就業問題；具有整合現

象者會促進學習需求；具有邊緣化現象者會導致學習問題。在國外的研究顯示，

文化融合的討論並不僅止於融入移民的社會而已，事實上移民者在不同的生活情

況下會採與不同融入主流社會的策略，如在西方社會的移民家庭會在私人領域範

圍內維持自己的文化活動，但是會在公開的領域適應主流社會的語言、教育等

(Arends-Toth & Van De Vijver , 2007)，事實上如何維持移民者各種文化融合的壯

抗是很重要的，本研究結果正向的呼應外籍配偶婦女的就業需求、就業問題、學

習需求、學習問題都與不同狀態的文化適應有關，必須受到重視。 

    (5)、完成 6 縣市 1200 份未出外工作外籍配偶婦女就業與學習問題及需求的

調查。 

     本研究最後完成 1231 問個案，從回歸的結果，可見國籍在就業需求、就業

問題、學習需求、學習問題的分布狀況並不相同，值得進一步去了解：在就業需

求方面，越南籍婦女以「想趁年輕多賺點錢」的想法高於「為了孩子的教育，我

必須要工作賺錢」，明顯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也是因為越南籍婦女的平均年齡

較低 29 歲；而其他國籍婦女平均年齡 31-39 歲，因此在於就業必須在年輕時候的

想法，可以進一步了解作為生涯輔導的基礎。在就業問題方面越南籍婦女「我必

須去上課」的想法高於「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明顯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

此可能代表越南籍婦女認同學習的重要，因此就業方面的結果，是否代表越南籍

婦女在思考就業需求與問題方面有無法同時完成的擔憂，這是未來作外籍配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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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須要注意到的。在學習需求方面印尼籍婦女關注於「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學習如何找工作」、「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的

想法明顯不同於其他 5 個國家的「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了

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這是否有地區

性或是生活環境上的需求，本研究並未縣市的差別上有顯著的發現，或許未來的

研究可以進一步了解。在學習問題方面，中國籍婦女「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

到哪裡學」及泰國籍婦女「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課，很不方便」的想法不同

於其他國家；而「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是各國籍婦女共同的學習問題，在此最為需要得到注

意的是外籍配偶婦女在來到台灣之後，立即進入家庭婚姻生活，而家庭生活有所

謂的家庭週期理論，此理論，也往往是用來討論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影響因素，

針對移民婦女的研究發現，移民澳洲的非裔婦女較本國籍婦女多全職工作，而且

容易停止工作(Young, C. M, 1978)。可見即使是同為移民婦女，各國籍文化的特

色應該被多元的了解。 

 

(二)、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本研究對外籍配偶的就業、學習之需求與問題，提出以下具

體建議： 

(1)、依據家庭生活週期的理論，育齡期婦女、傳統男女外內角色、及家務分

工這三種性別角色的面向，分析影響台灣婦女就業因素，家庭與工作影響婦女就

業，還是婦女就業會影響家庭與工作的角色差異，值得商榷。家庭資源或家人支

持度的協助越高，可獲得就業的可能性越高，像是家務分擔、小孩養育等都呈現

重要變項。而關於家庭照顧與就業發展，本來就是相互引響，不能單獨討論，或

許要達到有效的外籍配偶婦女的服務，政府機構的學習與就業的負責單位必須相

同的，並著重不同國籍婦女的想法來給予幫助，此外以台灣職業婦女比例高的情

況下，外籍配偶婦女也將會有同樣就業的需求，政府在幼兒福利的政策上面必需

更加落實，讓外籍配偶從兼職的工作開始，最後得到有保障的工作，一如台灣婦

女花 3-5 年學習而得到工作，外籍配偶或許可以縮短時間，在育兒時期將語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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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家庭照顧好，得到適當的幼兒福利幫助，待子女進入學校後，自己準備工

作的技能，當然如果願意長期照顧家庭也是很棒的。 

 

    (2)、從不同國籍的差別來看，就業之需求與問題、學習之需求與問題是有文

化性的關係，其中具有隔離現象者會導致就業問題；具有整合現象者會促進學習

需求；具有邊緣化現象者會導致學習問題，隔離現象者現象者在生活中僅是以維

持自己的習慣與生活為主，明顯無法習得台灣社會的能力，如語言、人際等，如

果與道有家庭經濟壓力不得不工作時可能更會雪上加霜，即使加入勞動工作，與

相同背景的婦女一起生活，仍然是無法有更多的晉升機會，待年長時可能會被工

作所淘汰掉；具有整合現象者，才是以自己現有文化的背景，來加入台灣社會，

如參加社區的聯誼活動，展現原國家的美食、服飾，待時機成熟，有可以以自己

國家的文化特色來就業，如經營小吃等，為了進一步學習原國家所會技能，同時

要融入台灣的社會，因此學習的需求相當的高，需要相關訊息的接觸，因此學習

的需求高；具有邊緣化現象者，被動的受到台灣社會的影響，但是失去學習的動

力，只能維持很低的學習意願，經常是會導致學習極大的困難與問題。因此政府

單位的服務人員應該對於此 3 現象的外籍配偶婦女，做不同的關懷與接觸，如果

政府以短期績效來看，很容易看到的是一群具有整合現象的外籍配偶婦女，因為

她們會來服務中心，但是容易忘記有隔離現象外籍配偶婦女及有邊緣化現象外籍

配偶婦女，這些婦女的關心可能需要更是積極的接觸。 

 

    (3)、在就業的需求與問題方面：各國籍婦女普遍想得到的幫助是「工作可以

讓我有自信」、「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為了孩子

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我台灣的學歷不高」、「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

子」、「我必須去上課」，可見跟就業相關的學歷很重要，但是學歷又牽涉到要

花時間，且要回歸教育體系，中間是否有可以銜接的地方，如職業學校的兼顧成

人的語言及職業技能傳授，是否會比生活適應班來的有助於就業；此外家庭的照

顧是不能免除的，生涯輔導有可能是長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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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學習的需求與問題方面：「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

「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格」、「我

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我要去工作，

無法參與學習活動」，可見外籍配偶婦女們都有對政府政策與所提供服務內容了

解的需求，如果由各縣市家庭服務中心定時郵寄各國文字的刊物幫助了解政策現

況，是很有幫助的；而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對育兒階段的婦女來說

是迫切需要，是否如空中商專、大學等函授的課程，能夠普及，加上影音的教材

開發，會更有利於外籍配偶婦女們的學習。 

 

五、研究限制 

(一)問卷調查 

樣本含跨 6 個縣市，3 縣市採郵寄方式，較為耗費時間，中間得到無效問卷

或是無法寄到情況，最後混合方便取樣的個案，因此在 2 種收案方式的分析上並

無明顯差別。未來應更積極在與政府機關的合作，完成標準的抽樣與問卷取得，

研究結果會更具代表性。  

(二)費用與人力 

個案的量與所支付的費用成正相關，研究個案數 1200 位，主要是為了確保

結果討論時能夠具代表性，無論是縣市別或是國籍別的差異，接下來才能在政策

的制定上做多元的考量。部份費用將由研究者自籌。 

(三)研究對象 

以在家未就業者及臨時工作者為主，無法做資源差異與成功就業與否的相

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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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外籍配偶就業與學習之問題及需求調查問卷(中文版) 

 

親愛的朋友，您好： 

     

本問卷想請問您到台灣後，在就業與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希望您的填寫讓我們知道新移民在就業

和學習上遇到的問題和需求，提供研究單位和實務推行的參考，提出解決的相關辦法。 

 

您填寫的任何資料未來只作研究分析用，絕對不會對外公開，在呈現上也無法讓任何人看出您個

人的資料。除了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助理，其他人無法翻閱您的問卷內容，這是我們對個案資料

保密的承諾，請您放心作答。如果有特殊情形，您可以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隨時告知研究人員，退出

研究。 

 

如果您同意接受本問卷的填寫， 

請於此處親筆簽名：                     

連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 

     

敬祝  健康如意 

 

台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外籍配偶就業與學習需求研究小組  敬上 

郭淑芬老師 電話：02-27361661#6313 

手機：0922417285 

助理：吳慧敏 

手機：0952024568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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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1. 您出生的時間：西元         年 

2. 您來台灣的時間：西元          年 

3. 您在母國的最高學歷：□(1)不識字 □(2)國小（含自修與識字）□(3)國中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以上 

4. 您的家庭，每個月收入加起來大約： 

□(1) 20000元以下     □(2) 20001～30000元     

□(3) 30001～40000元  □(4) 40001～50000元  □(5) 50000元以上 

5.您現在有懷孕嗎：□是，預計生產期：西元       年 ， □否 

6.您曾經生育的子女：男      人，女      人 

第一胎：西元         年 (□男、□女) 

第二胎：西元         年 (□男、□女) 

第三胎：西元         年 (□男、□女) 

第四胎：西元         年 (□男、□女) 

其他  ：西元         年 (□男、□女) 

7. 您在台灣的最高學歷：□(1)未就學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學(專)  □(6)研究所以上  □(7)其他            

8.您在台灣曾經參加過哪一類的課程： 

    學校：□(1)國中  □(2)國小  □(3)其他                 

職業訓練：□(1)美容 □(2)餐飲 □(3)電腦 □(4)翻譯 □(5)照顧服務 □(6)居家看護 

其他課程：□(1)汽車考照 □(2)機車考照 □(3)其他         

9.您希望未來在台灣每個月的工作薪水(新台幣)： 

                 □(1)0~17280      □(2)17281~30000  

                 □(3)30001~45000  □(4)45001~60000  □(5)60001以上 

10.您先生現在有工作嗎： 

    □(1)固定性工作  □(2)臨時性工作  □(3)自己當老闆   

    □(4)失業中      □(5)退休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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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融合 

本問卷想了解您在台灣「文化適應」的情形，請您就下列事項的感受程度，在適當的”□ ”中打「ˇ」。 

 
1. 我寫中文比我寫越文好 ---------------------------------------------------- □ □ □ □ □  

2. 我大部分聽越南音樂 ------------------------------------------------------- □ □ □ □ □  

3. 我經常閱讀中文和越文 ---------------------------------------------------- □ □ □ □ □  

4. 我發現與任何人，越南人或台灣人交往是困難的 -------------------    □ □ □ □ □  

5. 當我在家裡，我通常是說中文、台語或客家話 ---------------------- □ □ □ □ □  

6. 我最親密的朋友是越南人 ------------------------------------------------- □ □ □ □ □  

7.我較喜愛參加大部分是越南人的聚會 ----------------------------------- □ □ □ □ □  

8.我有台灣朋友和越南朋友 -------------------------------------------------- □ □ □ □ □  

9.我感覺越南人對我較台灣人對我更平等 -------------------------------- □ □ □ □ □  

10.我感覺越南人和台灣人都重視我 ---------------------------------------- □ □ □ □ □  

11.我的越語退步，但是中文能力沒有進步 ------------------------------- □ □ □ □ □  

12.我感覺台灣人比越南人了解我 ------------------------------------------- □ □ □ □ □  

13.我在台灣人與越南人周圍都很自在 ------------------------------------- □ □ □ □ □  

14.我感覺和台灣人交往比和越南人交往更愉快 ------------------------- □ □ □ □ □  

15.我大部分時間講越南話 ---------------------------------------------------- □ □ □ □ □  

16.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台灣人或越南人 ------------------------------- □ □ □ □ □  

17.我工作或鄰居大部分是台灣人 ------------------------------------------- □ □ □ □ □  

18.我發現到和任何人在一起都很不自在 ---------------------------------- □ □ □ □ □  

非       

常          非 

不 不 沒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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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狀況 

本問卷想了解您目前的心理狀態，請您寫出下列事項的感受程度，在適當的”□ ”中打「ˇ」；請問您

最近的一、兩個星期是不是： 
                                                    比  比  比 

                                                    平  平  平 

                                                一  時  時  時 

                                                點  差  較  更 

                                                也  不  覺  覺 

                                                不  多  得  得 

          

1.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感 ------------------------------- □  □  □  □ 

2.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得了心臟病----------- □  □  □  □ 

3.  感到胸前不適或壓迫感 ------------------------------------- □  □  □  □ 

4.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 □  □  □  □ 

5.  覺得睡眠不好 ------------------------------------------------- □  □  □  □ 

6.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擔 ------------------------------- □  □  □  □ 

7.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 □  □  □  □ 

8.  覺得緊張不安 ------------------------------------------------- □  □  □  □ 

9.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你擔憂 ------------------------------- □  □  □  □ 

10.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 □  □  □  □ 

                                                    比  比  比 

                                                比  平  平  平 

                                                平  時  時  時 

                                                時  差  差  差 

                                                更  不  一  很 

                                                好  多  些  多 

11.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得來 ------------------------------- □  □  □  □ 

12. 感到未來充滿希望 ------------------------------------------- □  □  □  □ 

非常感謝您的努力回答！您已經快要填答完畢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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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需求 

本問卷想了解您的「就業需求」情形，請您就下列事項就業需求的感受程度，請在適當的”□ ”

中打「ˇ」。 

 

 

                                                        

1.為了孩子的教育，我必須要工作賺錢 -----------------------------------□  □  

2.出去工作，可以認識新朋友 -----------------------------------------------□  □   

3.工作後，自己有錢可以使用，不必跟家人拿錢------------------------□  □  

4.工作可以讓我有自信 --------------------------------------------------------□  □   

5.我想趁年輕多賺點錢 --------------------------------------------------------□  □  

6.我想要創業 --------------------------------------------------------------------□  □   

                                         

7.我需要薪水固定的工作 -------------------------------------------------  □  □   

8.我需要彈性時間的工作 -------------------------------------------------  □  □   

9.我需要有勞、健保的福利 ----------------------------------------------  □  □   

10.我需要有管道爭取工作的權益 -------------------------------------------□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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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問題 

本問卷想瞭解您對下列就業問題的同意程度如何? 請依照實際情況在適當的 

”□ ”中打「ˇ」。 

 

 
1. 家人不贊成我出去工作 --------------------------------------------  -------□  □   

2. 家裡收入足以維持生活 --------------------------------------------  -------□  □   

3. 家裡有經營生意(開商店、務農等) ------------------------------  -------□  □   

4.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  -------□  □   

 

5. 我必須去上課 ----------------------------------------------------------------□  □   

6. 我台灣的學歷不高 ----------------------------------------------------------□  □   

7.我的身體不好 -----------------------------------------------------------------□  □   

8.我有專長，但是找不到符合專長的工作 --------------------------------□  □   

 

9.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 -----------------------------------------------------□  □   

10.工作地點太遠 ----------------------------------------------------------------□  □   

11.工作場所的同事或老闆，無法相處 -------------------------------------□  □   

12.工作沒有任何保障 ----------------------------------------------------------□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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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需求 

本問卷想了解您的「學習需求」情形，請您就下列事項學習需求的感受程度，請在適當的”□ ”

中打「ˇ」。 

                                               
1.學習電腦相關的知能 -----------------------------------------  ------  -  -----□  □   

2.學習跟工作相關的知識  -------------------------------------  ------  -  -----□  □   

3.學習考汽、機車駕照 -----------------------------------------  ------  -  -  ---□  □   

4.學習如何找工作 -----------------------------------------------  ------  -  -  ---□  □   

                                               

5.學習與餐飲小吃相關的課程 --------------------------------  ------  -------□  □   

6.學習美容美髮或是指甲彩繪的課程 -----------------------  ------  -------□  □   

7.學習翻譯培訓的課程 -----------------------------------------  ------  ---  ---□  □   

8.拿到畢業證書 --------------------------------------------------  ------  -  -  ---□  □   

9.取得專業技能與工作資格 -----------------------------------  ------  -  -  ---□  □  

 

10.學習在台灣生活所需證件的相關知識 ----------------------------  □  □   

11.了解政府提供哪些對我們的協助或服務 ---------------------------   □  □   

12.了解工作和生活上有關法律的知識 ---------------------------------   □  □   

13.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   □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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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問題 

本問卷在瞭解您對下列學習問題的同意程度如何? 請依照實際情況在適當的 

”□ ”中打「ˇ」。 

 

3 我要去工作，無法參與學習活動 ------------------------------------- □  □   

2. 家人不贊成我來學習 ------------------------------------------------------- □  □   

3. 我必須照顧家人或孩子 -------------------------------------------------------  □  □   

4. 學校離家太遠，沒有交通工具前往 ----------------------------------------  □  □   

5. 學校有時開課，有時不開課，很不方便 ----------------------------------  □  □   

6. 希望學校能提供在家學習的課程 -------------------------------------------  □  □   

7.我住的地區，這裡沒有開與外籍配偶相關的課程------------------------  □  □   

8.我想學習，但是不知道要到哪裡學 -----------------------------------------  □  □  

9.我怕跟不上同學 -----------------------------------------------------------------   □  □   

10.班上同學無法相處 -------------------------------------------------------------  □  □   

11.我不太會與其他人互動 -------------------------------------------------------  □  □   

 

 

謝謝您用心地回答。 

請您將本問卷裝入已貼好郵票的信封中，並投入郵筒。 

我們收到問卷後，將會馬上寄出禮物。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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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專家名冊 
 

一、就業需求、就業問題、學習需求、學習問題問卷  

產業界 

賽珍珠基金會 阮雪明 

國際社會服務社 陳怡潔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陳瑪利 

政府單位 

行政院勞委會就輔組 黃慈慶 

台北市民政局 曾怡華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 曲虹 

學術單位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張莞珍 

中山大學社會學所 王宏仁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沈翠蓮 

屏東科技大學社工學系 陳金英 

二、文化融合問卷 

產業界 

信義健康中心 吳慧貞 

新店衛生所 林欣音 

楊梅鎮衛生所 林慧美 

政府單位 

台南市衛生局 王敏華 

國民建康局 黃蔚鋼 

台北市衛生局 游麗惠 

學術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  楊詠梅 

大林慈濟醫院 陳凱姿 

弘光科技大學 孫麗娟 

中山醫學大學 曾翠華 曾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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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附列甘特條型圖）。 

七、__98_年度預定進度：以 Gantt Chart 表示本年度之執行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備 註 

文獻查證 ■ ■ ■ ■ ■ ■ ■ ■ ■ ■ ■ ■  

工具建立 ■ ■ ■           

相關行政連繫 ■ ■ ■           

個案連繫及同意  ■ ■ ■ ■         

回收問卷     ■ ■ ■ ■      

進行家訪   ■ ■ ■ ■        

資料分析與處理       ■ ■ ■ ■ ■   

撰寫研究報告       ■ ■ ■ ■ ■ ■ 延長到 99 年 2

月 28 日 

              

              

 


